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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淺談台灣精障死刑審理與判決

的困境（黃致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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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拾壹、共同問題! '+ !

結論與建議! ( $!

附錄：鑑定分析層級架構! (+ !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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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廢死聯盟」）製作 2016 年台灣死刑判決報告，整

理了十件與精神障礙相關死刑案件的資料，依照一定的架構進行分析，並依據分

析所得，製作出這次的報告。 

    報告本身，可以說是 2016 年廢死聯盟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合辦「2016 精障死

刑判決工作坊」研討過程的進一步分析。 

K|eZNÃ%æ]i.•eZG×9È ç *KÂ %%É;“!Ô�	.J�! 

    透過「施行法」這種立法技術，台灣在 2009 年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以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合稱「兩公約」）加以內國法化，賦予兩公約

的內容在我國也至少具備一般法律位階以上的效力（至於有無比法律更高的效力，

學說實務上還有不同意見），也在近年來漸漸透過各種配套措施與外部審查，告

訴國民與國際社會：台灣確實透過具體的行動，在實踐兩公約。或許也是因為如

此，無論法律人與否，漸漸有越來越多人對於「兩公約」可以琅琅上口。 

    相對於此，比較不為人知的是：台灣其實也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的簽署國，一樣也透過施行法，把 CRPD 的內容賦予我國法律上的效力。可惜的

是，身心障礙者，尤其是精障者在法律中的困境，並沒有因此而改善。徒法不足

自行；只有立了個施行法，沒有配套、沒有實踐、沒有審查，幾乎什麼問題都沒

能解決。 

    其中尤需行政、司法、立法三權與國民共同關照的議題，特別是精神障礙者

在司法中的基礎人權保障，除了長期受到忽略之外，更是嚴重的受到扭曲。 

    特別是對於涉入刑事犯罪的精障者，這樣的扭曲更形明顯。 

E°�xhÌFLhj�±'Ú"�P¦<¯<³EBe—`‹%®'A ��

    在台灣，大多數人似乎一直以來存有對於精障者廣泛的誤解： 

    「還記得回家的路，還知道要吃飯、上廁所、停摩托車。這哪裏有精神障礙？」

事實上，精神障礙的定義未必會與工作/近期記憶或者基本的認知功能有關；有

許多嚴重的精神病患的短期記憶與基本認知功能看不出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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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憂（躁）鬱症而已，這不是精神障礙吧。」 

事實上，依據精神醫學界的診斷準則，情緒疾患（emotional disorder）也是精神障

礙的一類，而且嚴重時有扭曲患者現實感與認知功能的可能。 

    「說有精神障礙，你怎麼知道他不是裝的？」 

事實上，當代的精神醫學透過臨床的心理衡鑑工具、病理學上的統計效度分析、

以及專業精神衛生工作者的觀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可以準確判斷出某個患者

是否「詐病」——就別談就算有詐病，大多數也是有病裝沒病的案例居多的狀況

了。 

    「精神障礙者就像是不定時炸彈一樣，好危險。」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精神障礙者與暴力犯罪或者公共危險並沒有顯著關聯性。 

    以上幾種反應，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各式媒體上可能常見的誤解。

一言以蔽之，上述的這些反應指出了公民集體對於精神障礙與精障者的形象扭曲

與化約：精神障礙，要不是完全失控瘋狂（entirely insane），就是智能嚴重不足；

總而言之，在我們貧乏的想像當中，精神障礙者就是不應該有某個面向可以過著

一般的生活。 

    但這樣的化約與想像是錯的，這不僅是誤解，同時也是一種嚴重的社會歧

視。 

    帶著上述這樣的貧乏想像與歧視進入刑事司法，於是我們看到每況愈下的社

會論述不斷透過誤解或扭曲精障者的形象與行為，為涉入刑案的精障（或疑似精

障）被告，鋪設通往刑場的滑坡。 

    而辦理這類案件的刑事實務工作者，也往往因為輿論的壓力而無力深入探究

在我國憲法、法律以及人權公約的保障架構下，精神障礙者的權益有哪些，應該

如何在具體案件之中加以保障，例如： 

    被告在被逮捕或者接受調查的時候，有「就訊能力」（competence for 

interview/investigation）嗎？有輔佐人或律師在場協助嗎？以慎刑、節制國家權力

為宗旨的刑法在講到「責任能力」（criminal responsibility）內涵時，真的可以用行

政法上精神衛生法的觀念來加以理解嗎？刑事訴訟法上的受（就）審能力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內涵是什麼，又該如何調查證據？對於被定罪的精障

者，在哪些狀況下不應該予以執行刑罰（fitness for execution）？ 

    身為司法實務工作者與司法行為科學研究者，我鮮少看到任何法院有對於上

開議題的深入檢討、論述或反思。反而法院為了虛無的「公共安全與社會防衛」

想像，不得不對精障犯罪者的生命或自由予以永久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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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應是任何一個標榜法治國的民主國家所應樂見的——無論公民在甦醒

之前要求對精障被告重罰或永久隔離的聲浪有多麼猛烈。 

`‹4n9`XT Ï�I"¶;“�ëEBK|H�eZG×oã.\c�*XEB+"KØ!Ô Ä6N #1	 ��

    當我們在檢視精障者與精神障礙在司法當中的相關議題時，迄今最常被忽視

但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正是鑑定對於個案與司法刑事政策所可能產生的

重大影響：鑑定人與鑑定意見，究竟以何種面目與力道，在影響著每一個有精障

議題存在的司法判決？ 

    欲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套系統性的檢視方法，來將每一個鑑定予以

解構，讓鑑定的結果及其經過，無論在合法性以及形式與實質的科學性等層面，

都可以受到完整的檢視。這正是由我綜合了司法行為科學、司法實務與證據法的

見解，在 2016 年的工作坊當中所提出的檢視架構，我個人則稱之為「鑑定分析

的層級化理論」。 

    本報告的協作夥伴們，在過程中設法利用上開的鑑定分析層級架構來針對每

一個個案檢視：個案中對於精障被告進行的刑事訴訟程序是否正當無瑕疵？因而

做成的罪責判斷是否合乎法律與科學原則？1 

    分析現況的結果，都呈現在這份報告當中。各位會看到這些結論並不令人滿

意，特別是對於一個自我標榜為現代化司法的民主法治國家來說。 

    但至少有了這樣的問題意識之後，我們可以漸漸的面對每一個涉及精障者與

精障議題的個案，試圖更深入討論現代公民社會是如何在司法體系當中對待精障

者與相關議題。 

  

!!!!!!!!!!!!!!!!!!!!!!!!!!!!!!!!!!!!!!!!!!!!!!!!!!!!!!!!
%
詳參【附錄：鑑定分析層級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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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於 2015 年提出了《台灣死刑判決報告：75 位死刑犯

判決綜合分析》，該次報告在整體性地考察台灣本土的死刑判決之後，發現死刑

判決遠遠不是大眾一廂情願認定的「罪證確鑿」、「惡行重大才判死刑」，反而時

常出現違反法學理論、違反國際公約、違反正當程序、或違反邏輯的論理。 

而在這當中，與「精神障礙」有關的死刑個案又特別引人關注及討論。譬如，

於死刑的個案及判決當中，我們經常可以聽到諸如：「精神障礙一定是兇手怕被

關才裝出來的！」、「法官又被兇手騙了，明明很正常怎麼可以判精神障礙？」 

一般民眾與主流媒體對於精神障礙者的案件2，往往會預設被告刻意假裝，

以及法官的愚昧判斷。但案件真實的脈絡為何？律師憑什麼證據主張？法官又是

如何認定？卻很少人細究。 

另一方面，自從 2009 年 12 月 10 日兩公約施行迄今，台灣的刑事判決更需

面對精神障礙者在審判上的各式法律問題，特別是公政公約及其相關解釋已明確

禁止判決精神障礙者死刑，使精神障礙這一因子成為法院判決量刑時更須考量的

依據。3  

2016 年夏天，廢死聯盟與法律扶助基金會舉辦了三個全天的「免死『精』

牌？精障死刑判決工作坊」4，在 2015 年報告的成果及基礎上，聚焦在與精神障

礙有關之 10 個死刑判決，產出了《2016 台灣死刑判決報告：10 位精障死刑犯之

判決分析》，期望透過分析了解精神鑑定報告在法律過程中如何被詮釋，而這樣

的詮釋又衍伸出什麼問題。 

- e":9 Ï2f!“O-E•EB�É7�,£�� ��

台灣近代的廢除死刑運動，可以從 1987 年湯英伸案引起的討論作為開始，

!!!!!!!!!!!!!!!!!!!!!!!!!!!!!!!!!!!!!!!!!!!!!!!!!!!!!!!!
" ! 例見：近二年所發生的【龔重安案】（2015 年）、【王景玉案】（2016 年）。!
3 2013 年對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第 57 項：「直到完全廢除死刑之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應確保所有與判處及執行

死刑相關的程序與實質保護措施被謹慎的遵守。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被判處死刑和／或

執行死刑…」 
4 「免死『精』牌？精障死刑判決工作坊」（主辦單位：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法律扶助基金會）。

活動資訊，網頁pÉhttps://taedp.neticrm.tw/civicrm/event/info?reset=1&id=24�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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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的馬曉濱案發生後，台灣人權促進會呼籲政府槍下留人，並正式以「廢

除死刑」為目標展開救援馬曉濱等三人。1991 年發生的汐止命案，蘇建和、劉

秉郎、莊林勳無辜被判死刑，1996 年由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人本教育基金會組成死囚平反大隊，積極救援蘇案三人。蘇案歷經 21 年終於在

2012 年 8 月 31 日無罪確定。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政府宣示台灣逐步廢除死刑的政策，但同

年 9 月，死刑判決非常有爭議的盧正案5，卻在監察院決定要開始調查的時候，

被執行死刑，引起民間團體的抗議。當時被判決死刑但卻仍有非常多疑慮的案件

除了蘇案之外還有徐自強案，蘇案在 2000 年開啟再審程序，暫時不用擔心會如

同盧正案被錯誤槍決，但徐自強案一直無法獲得有效的進展，因此 2003 年由民

間司改會、台灣人權促進會號召，結合其他相關法律、人權團體包括澄社、台北

律師公會、東吳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輔大和平研究中心等團體組成「替代死刑

推動聯盟」（2006 年改名回廢除死刑推動聯盟）。這些團體擔心，若是只做「個

案」救援，卻不對死刑制度呼籲改革，則我們永遠和死神賽跑，不知死神何時會

降臨在這些有冤的死刑犯身上。同時這些團體也認為，死刑是不應該存在的制

度。 

廢死聯盟從 2003 年成立之初，組織上是個鬆散的義務平台，因此剛開始囿

於人力，並無法針對所有死刑個案進行有效的了解及協助。甚至在那個時候，有

多少的死刑犯、死刑犯的狀況如何，都無法獲得政府公開透明的資訊。 

2005 年，國際人權聯盟p· �J�o�u�f�s�o�b�u�j�p�o�b�m�!�G�f�e�f�s�b�u�j�p�o�!�g�p�s�!�I�v�n�b�o�!�S�j�h�i�u�tp»

�G�J�E�Ip¸�.#˜@�_ÚWô;#!¹+Ž&ØZg7•p·�G�b�d�u�.�g�j�o�e�j�o�h�!�N�j�t�t�j�p�op¸p»�.#˜@��ó!õp»�~�¹

-šM;a…+µ5•6Ô�ãO6&³Jñ(Â�³&³+^_ÚWôYÒ7•p»5×�¨�³#•�b5�auF,&³fC�b:²LìMü�ä �3�1�1�7

.� �G�J�E�I$4.Š;#P�F‡!�#´F$X��.�ê#˜@�;#!¹Zg7•'Ù#òpÉ`)#¹.Šf�;#!¹pÎ �7�ëp· �U�i�f�!

�E�f�b�u�i�!�Q�f�o�b�m�u�z�!�j�o�!�U�b�j�x�b�opÉ�U�p�x�b�s�e�t�!�B�c�p�m�j�u�j�p�opÎ p¸，這份報告算是第一份比較

清楚的台灣死刑制度描繪。!

2006 年開始，廢死聯盟利用剪報資料，蒐集第一份定讞死刑犯的名單共 19

人（已經判決死刑，但尚未執行死刑），之後持續6œ5X_Á�¥\o5Ap»#´5ê��$4+B[F

F,;#!¹BWP�N�p»-´6Ã#—�•3x�C<}/3"ü"Q�ä.Š;#P�F‡5d �3�1�1�7.�1õK?;�.·6±;#!¹F³

+0+·Lì_ÚWô�³7ð-•��p»$4_Á�C+B[F;#!¹BWP�N�p»Y>�~�¹F,0·h�p»DÙ/3-Ó.�/•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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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於前一次報告的基礎上，我們選輯了 10 個有精神障礙疑慮卻被判

!!!!!!!!!!!!!!!!!!!!!!!!!!!!!!!!!!!!!!!!!!!!!!!!!!!!!!!!
)
 盧正案請參考蔡崇隆所寫，收錄在《正義的陰影》一書中的〈小警察的輓歌—盧正案〉

http://www.taedp.org.tw/story/1829�ä  
&! 報告全文內容請見：http://www.taedp.org.tw/story/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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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死刑的個案，並做成了《2016 台灣死刑判決報告：10 位精障死刑犯之判決分

析》這份判決分析。希望這份判決分析能喚起更多人重視死刑案件中的精神障礙

者的特殊性以及司法精神鑑定等問題，讓台灣各界能重視死刑判決制度的問題。 

5ê&ï#�J‚%Ë"ˆe� ô ��

廢死聯盟從 2003 年成立以來，接觸過的死刑個案將近 100 件，最早的個案

是 2000 年定讞的案件，包括已經定讞及很可能被判死刑的個案。就已定讞的個

案以及最後事實審判決為基準，廢死聯盟掌握的具體死刑判決總數為 69 件、77

位被告（同案可能有數名被告）。7 

2016 年夏天的「免死『精』牌？精障死刑判決工作坊」，在數位資深刑庭

法官、承辦過相關個案的律師以及具死刑案件司法精神鑑定經驗的精神科醫師的

帶領下，提供工作坊參與成員撰寫死刑判決的經驗以及檢視精神鑑定報告的心

得，藉以對死刑判決以及精神鑑定報告的製作過程及理解有基本的掌握。 

在死刑判決及精神鑑定報告檢視的脈絡下，就所挑選的 10 個與精神障礙有

關死刑判決／個案，工作坊學員互相討論、撰寫研究觀察，經過數次的會議討論

後，產出了 2016 年台灣死刑判決報告。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台灣本土和精障

議題相關之死刑判決面貌以及其中可能的問題點。希望這份報告的產出，能夠使

關心台灣死刑制度、司法精神鑑定的人更理解台灣目前的死刑判決製程及主要問

題所在。 

就本次研究，於方法及資料蒐集上，有若干問題應先予以釐清： 

1. 判決挑選期間及個案的選擇 

如前所述，廢死聯盟目前所掌握之具體死刑判決總數為 69 件、77 位被告。

判決挑選之時間設定則是從【黃春棋、陳憶隆案】8定讞判決即 2000 年迄今（2006

年底）廢死聯盟所能掌握到的死刑定讞案件。 

其中，和精障有關的死刑個案至少有 10 件（王俊欽、林于如、林旺仁、張

人堡、張胞輝、曹添壽、陳昱安、彭建源、黃富康、鄭捷）。而這 10 件個案即為

本年度死刑判決報告所欲觀察分析的重要對象。 

2. 個案之歷審判決及精神鑑定報告 

!!!!!!!!!!!!!!!!!!!!!!!!!!!!!!!!!!!!!!!!!!!!!!!!!!!!!!!!
*! 2000 年至 2016 年底有 126 位定讞的死刑犯，我們掌握且接觸過的名單為 77 位，佔六成以上。

2006 年之後定讞的案件就幾乎全部有過接觸。距 2015 年判決報告後，2016 年新增 2 位定讞死刑

犯（鄭捷、李宏基）。 
+! 本案的共同被告為黃春棋、陳憶隆及徐自強。徐自強之部分嗣因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582 號解釋

再開始再審程序，屬於較特別之狀況，且徐自強於 2016 年亦已無罪定讞（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

上字第 261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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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10 件個案，本報告主要檢討分析的材料有二9。 

第一，個案的「歷審判決」。從歷審判決可以看出事實審及法律審針對個案

當事人的故事及事實認定問題，甚至於，就同一個案當事人是否有精障疑義，也

經常因不同審級的法院所採取的事實認定、踐行的證據調查或是所持法律見解不

一而有所差別，因此，就個案的歷審判決一一探查個案當事人是否有精障問題，

當中的論理及說法相當值得關注。 

第二，個案之所有「精神鑑定報告」。於死刑案件中，法院經常就各該個案

委託精神科醫師做「精神鑑定」，甚至也曾出現同一件個案可能有好幾份精神鑑

定，而精神鑑定是否被法院所採，左右著行為人所受罪責之認定10，所以精神鑑

定報告之內容是否及如何被法院採納進判決書中，是重要的觀察點，因此，精神

鑑定報告也是本次報告檢討分析的重要參考材料。 

3. 材料來源 

本報告所選輯之 10 個精障死刑判決，判決書內容主要來自於司法院網站中

之「法學資料檢索系統」p· �i�u�u�q�;�0�0�k�j�s�t�/�k�v�e�j�d�j�b�m�/�h�p�w�/�u�x�0�J�o�e�f�y�/�i�u�np。̧精神鑑

定報告的部分，則是經過各該當事人先前的授權。在此應特別說明的是，【曹添

壽】這個個案於本次判決報告中，因為卷證資料不足之關係，所以只就歷審判決

所分析研究。 

4. 寫作架構 

本報告所安排之，其大致的方向為pÉ!

前言 說明本次死刑判決報告之著重點、範圍及限制，以及與本次報

告具重要關聯之若干基礎概念的介紹及說明。 

10 位精障死刑

犯之判決分析 

1.個案當事人之背景提要：從歷審判決及鑑定報告中整理摘要

出來。 

2.個案事實：依據判決書的內容所整理出來的個案事實，但廢

死聯盟不一定認同這樣的個事實。 

3.精神鑑定報告於各審級被法院採納之情形。 

4.個案重大疑義。 

共同問題  

結論與建議  

本報告著重於 10 位精障死刑犯之判決分析，就各該個案亦將按照「1.個案

!!!!!!!!!!!!!!!!!!!!!!!!!!!!!!!!!!!!!!!!!!!!!!!!!!!!!!!!
( ! 事實上，若欲更了解各該死刑案件之全貌，應當以「全卷」做為觀察材料後檢討再來評價是最

為妥適。但受限於能力、卷宗齊全程度、關心範疇等因素，本報告僅著重判決文本之理由。但我

們期待日後若能取得更多個案資訊，能進行更全面的分析。 
%$! 蔡墩銘，〈論刑事鑑定〉，《台大法學論叢》，27 卷 1 期，1997 年 10 月，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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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背景提要 2.案件事實 3.精神鑑定報告於各審級被法院採納之情形 4.個案

重大疑義」四個層次為檢討分析，當中並穿插著判決內容以及鑑定報告內容做比

較。 

於個案檢討分析之前，亦會就與本次報告具重要關聯之若干「基礎概念」為

介紹，此等說明將有助於對於個案的認識及分析；於個案的檢討分析之後，本報

告則試著歸納 10 個個案之「共同問題」；最後提出本報告之結論與建議。 

Q£-0&¸GÌ8@.³Yh4Ì��

1. 兩公約人權基準：對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 

按兩公約施行法11第 2 條、第 3 條規定12，兩公約不僅具有國內法效力，且

適用兩公約規定時，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相關解釋。 

其中 1984 年 5 月 25 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公布之「保障死刑犯人

權保證條款」13第 3 點揭示就精神障礙者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嗣於 1989 年再作

成第 1989/64 號決議，明確表示對精神障礙或心智能力欠缺者判處或執行死刑禁

止之準則；再按 2005 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關於死刑問題之 2005/59 決議第 7 項第

3 點，亦同意旨；另 2013 年對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

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7 項，也要求我國直到完全廢

除死刑之前，應嚴格遵守相關程序及實質之保護措施，並強調「對心理或智能障

礙者不得判處死刑或執行死刑」。14 

依此，法院於個案量刑時，若被告屬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欠缺之情形者，則

應確實遵照公政公約精障判處死刑禁止之意旨，於量刑時，應審慎斟酌，以符上

開公政公約之精神。 

2. 司法精神鑑定 

司法鑑定乃為補充法官或檢察官對事實判斷能力之不足，由有專門知識經驗

之人利用其知識經驗對具體事實所為之判斷而提出之報告。就其所具有之專門知

識經驗適用於事實判斷而提出報告於司法機關之專家，即係司法鑑定人。 

無論民事或刑事案件，司法機關委託鑑定之情形甚多，然而在司法鑑定之中，

以精神鑑定最為重要，此因精神鑑定莫不針對行為人之責任能力為之，而責任能

力之有無，對於行為人是否成立犯罪至有關係，是以從事精神鑑定之精神科醫師

!!!!!!!!!!!!!!!!!!!!!!!!!!!!!!!!!!!!!!!!!!!!!!!!!!!!!!!!
%%! 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

 兩公約施行法第 2 條：「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兩公約施

行法第 3 條：「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 或譯為「死刑犯之權利保障措施」。 
%'! 林慈偉，〈從公政公約觀點談精神障礙與死刑裁判－兼評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268 號刑

事判決〉，《全國律師》，19 卷 11 期，2015 年 11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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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依據其所具有之精神醫學之特別知識而為慎重之認定，作為鑑定證據，以供

司法機關採用15。 

我國刑事司法審判實務上，面臨被告可能罹患精神疾病、或可能影響刑事責

任能力的判斷時，法官通常會囑託專業精神醫療機構對被告執行精神鑑定，判決

結果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仰賴鑑定機關的結論。是以在可能判處死刑的重大刑事案

件中，鑑定機關認定被告是否符合刑法第 19 條16要件的結論，對於法院是否對被

告量處死刑的決定即具有高度影響力。 

我國精神醫學界曾針對鑑定機關對於被告犯案時精神狀態的鑑定結論，與法

院裁判結果間是否一致的情形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在 428 個樣本中，一致率為

93.9 %，亦即每 10 個精障者涉及的刑事案件中，超過 9 件法院會依循鑑定機關的

結論。因此在精障者死刑案件中，精神鑑定程序不但事屬關鍵，甚至事關生死。

遺憾的是，我國目前刑事司法精神鑑定存在不少可能牴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疑

義，進而導致法院依據鑑定結論作成死刑判決，將構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所禁止的國家恣意剝奪生命權17。 

3. 鑑定人的任務乃輔助法官作事實認定 

鑑定意見，即鑑定人於法院上針對證據分析或判斷而提出之證言。而鑑定人，

係指針對特定證據判斷，具備特殊專業知識或技能之人，鑑定人僅能就其特殊專

業來輔助「事實認定」。因此，鑑定人並不能代替法院的角色，越俎代庖擅自作

法律適用上的判斷（例如：判斷被告是否為「故意」或「過失」，或者有無刑法

第 19 條「責任能力」的適用問題），僅能「輔助」法院判斷特定證據。18 

鑑定人之鑑定意見，本質上與證人同為「人之證據方法」，除有特別規定外，

準用證人之證據方法19，當被告方質疑鑑定意見時，同樣也適用證人詰問之規定，

應保障被告與鑑定人之對質詰問權。另外，由於台灣形式採職權調查主義，鑑定

意見僅作為法院心證之材料，法院可以自主地審查是否可採，鑑定意見對判決本

!!!!!!!!!!!!!!!!!!!!!!!!!!!!!!!!!!!!!!!!!!!!!!!!!!!!!!!!
%)! 蔡墩銘，〈論刑事鑑定〉，《台大法學論叢》，27 卷 1 期，1997 年 10 月，頁 155。 
%&! 刑法第 19 條：「（Ⅰ）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Ⅱ）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Ⅲ）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 翁國彥，〈瘋癲與審判：死刑案件中的精神障礙被告〉，《台灣人權學刊》，3 卷 2 期，2015 年

12 月，頁 188。 
%+! 鑑定人輔助法院之可能方式：「1、經驗法則：鑑定人依照其科學專業知識，向法院報告某個

一般經驗法則，例如：鑑定人根據經驗法則指出「新生兒出生六小時後，空氣才會進入腸胃系統」；

2、事實認定：鑑定人依照其專業鑑定技能，報告客觀察覺、判斷之事實，例如：鑑定人經專業

解剖後，觀察至該新生兒屍體腸胃中尚無空氣進入；3、結論推衍：依照科學論證規則，結合上

述兩項（經驗法則為何，事實認定又為何，所以結論為…）而得出之結論，例如：鑑定人依照上

述兩項，推論新生兒死亡時間落於出生後六小時內。」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七版，

2013 年，頁 552-568。 
%(

 刑事訴訟法第 197 條：「鑑定，除本節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前節 (編按：「人證」節) 關於人證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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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並無強制力，但無論法院採納與否，皆應於判決中敘明法院對其的證據評價，

或者不採納鑑定意見之理由，以利上級審能進行事後的法律審查。 

*ÍL� ��

2016 年的死刑判決報告著重於精障死刑判決個案，於內容的檢討及分析上，

不免帶有分析者本身之質疑及批判等評價性色彩，不過，該等精神鑑定報告書的

觀察及死刑判決檢討的初衷，更重要的應當是，想藉此剖析精神鑑定報告在法律

過程中如何被詮釋？而這樣的詮釋，又有什麼問題存在？ 

另一方面，在（可能）判處死刑的重大刑事案件中，鑑定機關認定被告是否

符合刑法第 19 條要件、責任能力的結論，對於法院是否對被告量處死刑的決定

確實具有高度影響力。因此，廢死聯盟希望本報告的發表，就精障死刑判決議題

於往後能達拋磚引玉之效，也希望引發相關學者的研究，讓司法精神鑑定、死刑

判決的發展及相關問題可以被看見、被充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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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人堡於 1972年出生，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一弟一妹，就學時成績頗差，僅有

國小學歷。十五歲開始於近洋漁船上打工，二十歲服役時使用安非他命，服用

後產生遭便衣警察跟蹤的幻覺、懷疑有人要害他的被害意念，也有過視聽上的

幻覺。張人堡曾在 1994年犯下殺人罪入獄服刑，並在 1999年假釋出獄，於服刑期

間，在神經內科和精神科就診共五次。 

�J�± �É7��I*¤ ��

張人堡自 2003 年 5 月起，寄住於余姓被害人家，兩人於 2003 年 8 月 8 日發

生爭執，被害人劃傷張人堡右手臂，張人堡隨即奪取被害人所持之水果刀，雙方

扭打至浴室，張人堡將水果刀刺傷被害人。而後再以衣物使被害人窒息而死。而

警方將張人堡逮捕到案後，經警採取上訴人 DNA 型別，並鍵入資料庫比對，結

果發現與另外一件殺人案件被害人Ａ女陰道中的某些型別相符，後於同年 10 月

發覺 1993 年張人堡強盜殺人犯行等情。20 

本案歷審均判處張人堡死刑，於 2004 年 11 月 11 日死刑定讞21，羈押期長達

13 年，張人堡現被收押於台北看守所等待執行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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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一審中由法院函請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製作鑑定報告，全案也只有

一份鑑定報告。法院的提問為：「調查其於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十四號跟民國九二

年八月八號行為時的精神狀況為何？」 

針對此題的鑑定結果為大略可以得知張人堡具有反社會型人格疾患和邊緣

性智力功能，而報告當中以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和「我國司法精神醫學通

說」判斷張人堡的刑責能力。關於藥物使用的部分報告當中也認為張人堡行為時

的刑責能力並未受到安非他命的影響。 

!!!!!!!!!!!!!!!!!!!!!!!!!!!!!!!!!!!!!!!!!!!!!!!!!!!!!!!!
"$! 張人堡於 1993 年 8 月 14 日服役時，當日於下午三點多見 A 女後，拾棍重擊 A 女後，強盜 A

女所有之黃金首飾，並強制性交 A 女得逞。朝 A 女之胸部猛刺數次，致 A 女當場死亡。!
"%! 士林地方法院 92 年度重訴字第 4 號判決、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重訴字第 57 號判決、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595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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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精神鑑定報告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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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從一審到三審的判決書中都將此段精神鑑定結果直接抄入判決理由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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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書內容逾越職權推定張人堡的刑責能力 

法院僅要求醫院針對被告行為當下的精神狀況，但在本報告書中三軍總醫院

卻以「�r�O�ã�Ý�Õ�}�²�®�©�Áµ•�F��µ•��	Ë�ø�b�”���T�����Ü�+�®���Ç	I�B��ý

�s
Äµy�"�•�þ	ø�ï�ã�q�����®�q�“���ñ���v��	
�í�a�����Çµy�¯�~�%�“�å�N�ç�q

�“�æ�†�Ò�d	• 」此論述認定了本應由法官來裁量的刑責問題，逾越精神醫學專業

範圍。 

報告中提及被鑑定人的檢查結果符合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手冊第

四版23中的「社會型人格疾患」定義，而我國的精神衛生法24並未將「反社會人

!!!!!!!!!!!!!!!!!!!!!!!!!!!!!!!!!!!!!!!!!!!!!!!!!!!!!!!!
"" ! 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 98 年 1 月 19 日公布修正前原條文「第 2 條 本法第 3 條所稱精神疾病，

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現已修入精神衛生法第 3 條之規定。!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 DSM）

由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是一本在美國與其他國家中最常用來診斷臨床精神疾病的指導手冊。本

案之精神鑑定報告年份所對應到的是第四版的 DSM（該版本於 1994 年出版，並在 2000 年出版

第四版的修訂版）第五版的 DSM 已在 2013 年 5 月公布，DSM-5 乃是目前臨床之精神疾病診斷主

要參考標準。!
"' ! 精神衛生法第 3 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精神疾病：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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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違常」認定為中央主管機關認可的精神疾病。此精神鑑定報告雖已解釋其診斷

依據、並陳述本國法規在精神疾病認定上的限制，卻沒有明確說明「精神衛生法」

（主管精神疾病與強制治療）、「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手冊」（臨床之

精神疾病診斷主要參考標準）與「刑法第 19 條」（刑責能力）三者之間的之判

斷邏輯，如此的論述邏輯疏漏更使本鑑定報告更為撲朔迷離。 

�� ��

!!!!!!!!!!!!!!!!!!!!!!!!!!!!!!!!!!!!!!!!!!!!!!!!!!!!!!!!!!!!!!!!!!!!!!!!!!!!!!!!!!!!!!!!!!!!!!!!!!!!!!!!!!!!!!!!!!!!!!!!!!!!!!!!!!!!!!!!!!!!!!!!!!!!!!!!!!!!!!!
等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精

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但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

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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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欽在家排行老么，上有三姐和二哥。王俊欽國中畢業後就犯案累累。 

上述是歷審判決書和鑑定報告裡，對王俊欽（1975 年 9 月 13 日出生)在犯下

19 個案件前，唯一提到的成長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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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欽於 2003 年 6 月 18 日凌晨，在台南市攔乘黃姓計程車司機所駕駛的計

程車，指示開往高雄縣要和綽號為「神經」的朋友見面。於抵達之前，黃男向王

俊欽索討車資約一千三、四百餘元，因友人未依約前來，而王俊欽身上攜帶之現

款又不足付車資，於是要求黃男再載其回台南縣住處，引起黃男不悅，欲將之綁

送警局。王俊欽擔心已有盜匪案前科而不願黃男將其送至警局，當場將黃男過肩

摔並以繩索纏繞其頸部至其死亡，後來駕駛該車直往山區行駛，途中將繩索丟棄

並遺棄黃男之屍體。 

本案一、二審均以「強盜故意殺人罪」而判處王俊欽死刑，三審駁回上訴定

讞26，王俊欽於 2015 年 6 月 5 日被執行槍決。 

�Ç�± K|H�c�*X&ï#�4z"Â*§KØWi;“e 2_KË�	/ƒ. ��

本案於一審嘉義地方法院囑託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對王俊欽施以精神

鑑定，法院的提問為：「是否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而醫

院針對此題之鑑定結果為：「王員沒有精神疾患，現實感及對事務判斷及處理能

力均和正常人無異。目前及案發當時均無精神耗弱或心神喪失狀況，且無施以治

療之必要。」 

歷審判決文中，所摘錄有關鑑定報告的內容幾乎相同： 

「�äµ•�C�m�t�����È�Ê�ˆ���”�Ñ�À�5���q�“���ñ�V�óµy	I�~�¡�Úµy�Ì�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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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用短短 29 個字，就將王俊欽於犯下 19 個案件前的成長過程交代完畢，真是簡陋到不行。

這種去脈絡化地描述王俊欽成長背景，代表無人重視王俊欽成長歷程。知道一個人成長的過程，

是瞭解此人人格發展的重要因素，會犯下如此重刑的人，怎可能僅用 29 個字就描述完成長過程？

我們的司法系統到底是用什麼心態，來看待一個人的生命？ 
"&! 嘉義地方法院 93 年度重訴字第 1 號判決、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3 年度上重訴字第 736 號判決、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73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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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論為：王俊欽生理與神經無明顯異常，智能測驗為 66，案發當時無精

神耗弱或心神喪失狀況。而對犯案時精神狀況之認定，均是根據常識27與王俊欽

在檢察官偵查筆錄裡的陳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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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俊欽智力測驗總智商為 66，屬輕度智能障礙仍判處死刑 

依據已經內國法化（2009 年 12 月 10 日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合稱兩公約），不能將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判處

或執行死刑29，王俊欽雖是在 2004 年死刑定讞，卻在 2015 年被執行槍決，這代

表在兩公約內國法化後到 2015 年被執行槍決前，約 4 年半期間內，我國司法系

統並未再重新檢視關於王俊欽輕度智能障礙的判決。 

（二）簡陋的精神鑑定報告書（見下頁） 

一審嘉義地方法院囑託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所作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就

王俊欽之個人史、理學與神經學檢查、精神狀態檢查、心理測驗等，僅作出一兩

句話的簡陋說明，並且只呈現各項的鑑定結果而沒有揭露鑑定之原始資料、鑑定

方法等。 

 

  

!!!!!!!!!!!!!!!!!!!!!!!!!!!!!!!!!!!!!!!!!!!!!!!!!!!!!!!!
"* ! 歷審判決均以「眾所周知之常識」此一說法，逕對被告犯案時精神狀況為認定即：「�ï�€���)
���í�àµ•�8���}�”�•�ôµy�Æ�ï�"�ú�sµy�b¾�Û�.�Â�ž!„��µy���•�¡���§�ðµy�è 	¢ ���ß�Ÿ�•�a-8� 
�pµy [���¦,‡µy�"�A�[�Z���J�®�l	!µy�F���=���•�©�®�K	�µ~ 」!
"+! 歷審判決均以「檢察官偵查筆錄裡的陳述」，作為被告犯案時精神狀況之認定，即：「被告亦

自承知悉此一致命後果。」!
"( !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28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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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胞輝國中畢業後曾在電子工廠和紡織工廠各工作半年，也曾從事遠洋漁業八

個月。退伍後，至稻江商職就學，但因打架事件頻繁而休學，於 1995年及 1999

年因流氓管訓入獄各兩年，約自 2001年出獄後，斷斷續續在砂石工廠工作或以

打零工為業，直到 2003年後幾乎失業在家，案發前與前妻同居且育有二女。 

�J�± �É7��I*¤ ��

本案可區分為兩部分：其一為 2003 年 1 月 13 日，張胞輝因吸食強力膠，精

神耗弱，殺害產生口角的女友陳小玲，並於翌日以機車載至公墓棄屍；其二為同

年 2 月 16 日至應得標、劉范秀花之住處，殺害二人並取走財物，而於同年 2 月

24 日焚燒兩人住宅。 

張胞輝歷審均被判處死刑，其中最高法院曾一次撤銷原判決並發回高等法院，

案件於 2005 年判決死刑定讞30。2013 年 4 月被執行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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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對於張胞輝犯案時之精神狀態，均採納偵查階段由台東地檢署囑託高雄

市立凱旋醫院做出的精神鑑定報告。在該份報告中，認定張胞輝因吸食強力膠與

安非他命等，而患有器質性精神病31，但因羈押在案，已有數月未吸食，鑑定時

處於緩解的狀態。至於其犯案時的心神狀態，鑑定報告則認定：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鑑定報告結論 

「
ä�s���1�a���Ñ�����Çµ{���Ï�ì�à���5��Q›���Q�û�n ���� �1��Qœ�•�Ì

�ÿ�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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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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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東地方法院 92 年度重訴字第 9 號判決、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2 年度上重訴字第 296 號判決、

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1190 號判決、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3 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23 號判決、

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2865 號判決。 
#%!

當人的腦部受到外在因素如：藥物、腦外傷、或身體內臟器官所引起腦部功能病變產生障礙而

引起的精神病稱為器質性精神病。 



�ã �������� #×@J;b!ø"�<a(�$1�• ���� �4L¥fƒ;b!øB–�2"�<a!í7w �ä !

!
!

"%!

「
ä�s�����Õ�0�„š�’�•�Ñ�����Çµ{�à���5��Q›���Q�û�n ���� �1����Qœµy

���Ï�ý�Ì
þ�>�ÿ�å�.�Ç�,µy�O�ã���Q�5���~�â�ã��á�¬��µy	 	ž�P�d	í


o�á�Û� �ý� µ̃{�í�)���f�W���ý
œ�Ç�¡�‚��	•
hQ›�~�â�ã��ý
œ���Q�d

��Qœµy�T�ã���Q�5���v�•�M
þ�>�.�Ç�,µy�r�d”µ•�©�Á�v��f�����s
Äµy

�~�â�V�Ê�Y�{�r�Ñ��µy�r�q�“���ñ�ì
ä�s�f�j�R��Q›�^µ{�•�����ÕQœµy

�í�)���v�ã�q�“�æ�†���ñ Q›�I�œ�r�}�„�;�²�;Hµy	å	½�í
’�d�q�¤�®!ºµy

�,�°�•H±¶�Òµy�w�å�ä���í
’�d
ä�ï�®�q�ÜQœµy�I�T�ã���Ï�~�â�ã�

�¬��
ä�s�f�—Q›�^µ{�•�„š�’�•Qœ�á�d	•µy
T�¡�h�í�É�á�D	cµy�+�Fµy

�û�í���ß
&�• �v�v�ã�f
����R�q�“�×���ßµy �I�~�â	Ë���r�ç�� ��q�“��

�ñ�s
Ä	•
h�.�M
ä�ïµy�ç
��ã
ä�ï�Ü�+�®�q�Ü�¯
ä�ï µ~」 

簡言之，精神鑑定報告結果為，張胞輝在殺害陳小玲時處於「嚴重精神耗弱」，

在殺害應、劉二人時則因其無法清楚描述、缺乏旁證，僅能認其「有可能處於精

神耗弱」。 

地院判決!

依據上開結論，地院認為張胞輝殺害陳小玲時，處重度精神耗弱之狀態，依

據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在犯殺害應得標及劉范秀花時之精神狀

態，地院認：「�w�B�é�±�È�Ê�P�È�s�ï�����Õµ•�„š�’�•�á�v��µy�•�ý�;�²�;H

�û�~µy�”�r�ã�é	�y�›��µy�O�°�ˆ
ä�s�����Õµ•�„š�’�•µ•�x�Ö�b���Ò�d�t���ã

��¬��µy	I��� µ̃{�5�\	I�B
þ�b�.�Ç�,�Ò�¦Q›�>�é	� ���� �` �� �Ð ���� �\�m���µ�ÛQœµy

�ç�q ¿�þ�d�”�û�U�{���Ü�>µy�*�B�¶���e�åµy�è���È�Ê�ã���F�ä�Ñ����µy�v�í��

�Ï�+�e�”�Ñ���®���Çµy 	•�~�q�“�æ�†�®�d�� Pä」，認為張胞輝犯第 2 案時並無精

神耗弱之情事，故判決死刑。 

二審判決!

於二審花蓮高院時，高院再增加理由「�È�Ê�ã�é	��"���˜�r
þ�>�.�Ç�,�ç�ì

���Q�û�ä�ù�á�~�ùQ›�• ���� �` �� �Ð ���� �\���k �� �t�B�ûQœµy	å�r�ã���Q�û�•�í
þ�,µy

�ã���Q���ß�P�Ã�"�ì�C�Ù�õ�1���B�þ 」，認鑑定報告「案發時間前後 24 小時」

之判斷乃基於張胞輝於鑑定時錯誤陳述所為的錯誤判斷，故維持死刑判決。不過，

最高法院認為「�¶�L�‘�˜�*�r	¨	��{�����þ	ø�ï�ã���Q�û�n�C�Ù�6�1�����ý�Ì�ÿ

�å
þ�>�.�Ç�,µy���8
��ã�þ	ø�ï�{�������Õ�®���������®��	Ëµy�¯ �B�ƒ�ó�{���®

	¨�j�Ã�Ð�ç�ö�K�þ	ø�ï�”�P�d�.	c�z�•�è�H�ç�è�?�·�¦�{���±�ãµy�•������	Ë��

�þ	ø�ï�Ñ�����~�q�“�æ�†�ç�%�“�å�N�®�d��µy�¯���þ	ø�ï�å�b�®����µy	•�å�ï	Ë 」，

將原判決撤銷並發回更審。 

更一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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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高院於花蓮高院更一審時，傳該鑑定報告的撰寫人周煌智醫師到庭說

明。指出「Pä�°�º
Ý���È�Ê�j�C�ù���6�í
þ�>µy�¯
T�a�H�•�²�õ�;Hµy�ã������

�È�Ê���f�ú�ã�V�Ê�á���úµy
&�•�j�.�ç����.�Ç�,�á�s
Äµy�I�ç	I�6�í�S�l�á�s


Äµy���B���f�å�ç�q�“�æ�† µ~」基於此，高院更一審仍判處張胞輝死刑，並經最

高法院駁回上訴，維持死刑判決定讞。 

%™�±�É7�`‹'åDONg��

未詳加調查張胞輝用藥時間點與精神狀態之連結!

被告於一審審理時自承其吸食強力膠，是在殺害應、劉二人前一天白天，距

離案發時間已超過 26 小時，而非如鑑定報告中所載，其於案發前後 24 小時大量

吸食強力膠。此一問題在二審時發現，但並未據此傳喚鑑定醫師或再送鑑定，而

直接依此認定張胞輝於行為時無精神耗弱或心神喪失之情狀而為判決。在更一審

審理時，鑑定人周煌智醫師更表示：「�÷�ã�á�è�?µy�ã�‹�ù�®�'�Ô�Ò�ã�ç�ö�§�{

��µy�ã����Q›�l���{��Qœ�ç�å�A�ú�á µ~」在此，二審法院認定被告用藥時間點間

隔 26 小時以上，與鑑定報告中的「前後 24 小時」不同，此爭點對張胞輝精神狀

態認定影響甚大，卻未交由專業醫師判斷（重新鑑定），此作法似乎過於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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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旺仁國中畢業，畢業後為負擔家計在宜蘭從事傢俱、裝潢工、雜工等十幾種

工作的學徒，後於 20歲前往金門、雲林虎尾等地駐紮共當 3年的兵，到了 30歲

與相識的 19歲女友結婚。 

婚後林旺仁繼續從事裝潢、打零工的工作，夫妻關係穩定，直到某次意外被人

重傷腦部，導致林旺仁大腦左前額受傷，開刀住院一個多月後出院，但出院後

精神恍恍惚惚、脾氣變得暴躁，曾有家人親眼見林旺仁拿著打火機，像在燒什

麼似的窩在牆壁，林旺仁說是在燒牆壁上的螞蟻，事實上根本沒有螞蟻。車禍

後記憶力變差，待人接物的能力也隨之降低，導致無法外出工作賺錢，因此都

是老婆在工作養家餬口，常為此事發生爭執。老婆曾經陪著林旺仁到羅東博愛

醫院精神科就診，但受傷後的林旺仁防禦心變強，對醫生的信賴和配合度不

高，療程斷斷續續，因此腦傷開刀後的精神狀況並不見好轉，最終直接或間接

影響縱火的慘劇發生。 

�J�±�É7��I*¤ ��

起因於林旺仁不願意老婆在「女人心卡拉 OK」工作，打電話到店詢問老婆

是否仍在卡拉 OK 服務，結果與店內員工發生爭執，因此想阻止老婆繼續在卡拉

OK 上班，而於 2004 年 6 月 16 日晚間於女人心卡拉 OK 該棟建築物樓梯間縱火，

隨後逃離現場，導致 5 人嗆死、8 人受傷。 

本案歷經更六審32，從一審判決至判決定讞皆被判處死刑，從事發到判決死

刑定讞共計 7 年的時間，經歷 2005 年刑法大修改，修正了刑法第 19 條有關行為

時責任能力的用語以及內容，欲使認定上先經由醫學專家的鑑定後，再由法院根

據鑑定報告，綜合自己對案件的心證而判斷責任能力。事發至今已經 12 年，林

旺仁目前仍關押於台北看守所等待執行槍決。 

!!!!!!!!!!!!!!!!!!!!!!!!!!!!!!!!!!!!!!!!!!!!!!!!!!!!!!!!
#"! 基隆地方法院 93 年度重訴字第 11 號判決、高等法院 94 年度上重訴字第 76 號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 1318 號判決、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15 號判決、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

上字 6466 號判決、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重更（二）字第 63 號判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3288

號判決、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重更（三）字第 26 號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592 號判決、

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重更（四）字第 12 號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6089 號判決、高等法

院 99 年度上重更（五）字第 40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257 號判決、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重訴字更（六）字第 20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651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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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旺仁從 2004 年事發後共做了四份鑑定報告以及數份與醫院間的函答。首

先在基隆地院就做了兩份，分別為基隆長庚醫院及台北榮總醫院，弔詭的是兩份

距離案發最近的鑑定報告結果卻是南轅北轍。 

長庚醫院的鑑定結論 

「
¯�–�×�+�ø�b�0�O�×�M����	•
h�)���®���h���©�0�+�e�a��µy�*�þ	½

�8�®�d�™�0�Ÿ�›�Y�{�a��µy	á����	Ë���Ç�®�Éµy �ý�´	½�8�«�ã�ä�°�ï

�á�Þ�…µy�¯�´�q�“�æ�†�è�×µ~ 」 

台北榮總的鑑定結論 

「
¯�–�×���Q��	I�B�Ô	½��ý�q�“�!���°�Û���”�c�g�®�Y�{�ç���Îµy
T


¯�–�×�ã���Q�Ñ�����v�)�����1���P���Q�J�t�•��µy �à
¯�–�×�q���Ñ��

��	I�B�´�%�“�å�N�ç�q�“�æ�†µ~ 」 

可以看出長庚醫院肯認林旺仁案發時的精神狀況已達精神耗弱程度，而台北

榮總醫院則認為犯案時的精神狀態為正常。至於為何在同一審級中就做了兩份鑑

定報告，從判決書和鑑定報告中是不得而知的，法院判決書中採榮總鑑定報告的

結論亦無太多的論述辯證過程，如下述： 

「Pä�f	�
k�8�’�ã�È�Ê�ã ���� �`�ø�b�n�®�ï�e�”�Ñ��
†�®�X�vµy�¯�B�÷

�é���®�}�Q�Ì�*�”�È�Ê�°�ˆ�}�„�Œ�=�q��µy�°�ˆ7�H���ú�®���Q���q�“

���f�*�B�e�åµ~�é	��¶���È�Ê�®�ð�ï�-� �Wµ•�q�“�×�Wµ•�q���W�”�é��

�Q�-�ûµ•�n�®�Ñ��
¼
|���Ž	Ë�®���ºµy���B�Ñ
�	�	â�®�•�f�Œ	•i�W

���÷�•�¾�-�Å	¨	��®�q�“�{�����º���)�â Pä」 

二審高院又委託台大醫院再次鑑定，此份鑑定報告所採的觀點與前次榮總的

結論相同。 

台大醫院的第一次鑑定結論 

「
¯�–�×�•�ª�q�¤�5����ý�„�û�ø�b�s
Ä�¯�ª�r���©�—�ø�”�d”�Y�{

���Ç���Œµy�I�r�q�“���ñ�v�B�´�%�“�å�N�ç�q�“�æ�†�®�è�×µ~ 」 

高院的判決書將榮總與台大醫院的鑑定報告並陳，以顯示林旺仁於犯案時並

無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對於長庚醫院的鑑定報告仍以沒有論述辯證的理由予以

駁斥，對於鑑定報告盡信或一律排除應該不是做三份鑑定報告之目的，而是在鑑



�ã �������� #×@J;b!ø"�<a(�$1�• ���� �4L¥fƒ;b!øB–�2"�<a!í7w �ä !

!
!

") !

定報告中尋覓相同、相異之處做討論，並應傳喚專業鑑定人到庭以釐清各自專業

領域的問題，以求融合於個案中，盡力完善。 

時間到了 2006 年新刑法施行，第 19 條的用語也更改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與舊法的判斷有所區別，因此在更一審時法院又再度委託台大醫院請示

林旺仁有沒有新制刑法「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情況，並且針對林旺仁會

拿打火機燒螞蟻等類似妄想幻覺的情況加以詢問，距離案發已 3 年之久，台大醫

院並無條列式回應法院問題，而是以綜合性的結論回答，並無特別需要修正的地

方： 

台大醫院的第二次鑑定結論函一 

「�T�l�F�®�%�F�w�{���º�0�H�Æ���)�Ê�„�û�•�G�ˆ�ù
o�[�c�Á�®�Ñ��

�D	Ëµy�r Pñ�q�“�a���ç�r�j�%�O�¡�ÚPò�®�ý�ì���~�ù	ä µ~�0�é	��®�û�§

�{�� �P�Tµy
¯�–�×�®���©�:��	I�~�Ô	½	Ï�Ýµ~�r�•���n�µ�è����µy	•��

�á�Ü�@�ë�¦!�‚	å�”�H�ì�Â�ï�Ï�Ïµy�)�>�r�v	
�íPñ
h�r�•	��Ñ���Ï�â

�ç	‰�r�•	��¯�Ñ���®���ÇPòµy
T	I�B�í���{ ���� ���‚���®Pñ	½�8�Œ�«Pòµ~

�+�F�é	��û�§�{���®���'µy	‰���{�a�â ���� ���Ù ��µ•�� 	³�Û	äµy	I�~�Ã�ó

�®�A�úµ~ 」 

法院似乎對這次綜合性的回答理解不足，因此在更一審時再度函送問題請教

台大醫院，多是針對林旺仁智商 63 以及拿打火機燒螞蟻卻沒螞蟻的妄想幻覺狀

況詢問，台大醫院此次回函肯認林旺仁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但卻不

影響犯案時的精神狀況。 

台大醫院的第二次鑑定結論函二 

「�õ�ø�)�©�°�ÃÛ�j�Ü�ì�D�'
¯�–�× �íPñ�q�“�a���ç�r�j�%�O�¡�ÚPò�®

�ý�ì µy�û�t�ã�"���ó�Üµy	I�~�A�ú���Ú�µ
”�õ�ø�›�îµ~�•�¯�ä�ð�ï�í�~

�Û���ç�c�gµy�O�Ó�ç ���� �ç ����µy�í�~���©�:���ç�d”�”�Ÿ�›�Y�{�a��µ{

�a���'�Ô�r�í�~Pñ�q�“�a���ç�r�j�%�O�¡�ÚPòµy�š�å�\�·�r�A�•�%����

�{�a�â�Ù ���� ��Q¤µ•Q¥	³µ~��	å���H�a�ú�q�“�>�Ã�!�ç�ø�b�(�×µy�t�)

����*��µ}
T	I�B�í���{�a�â ���� ���®Pñ	½�8�Œ�«Pòµ~�+�F�é	��û�§�{

���)�Ê�®���'µy	‰���{�a�â ���� ���ÙQ¤µ•Q¥	³µy	I�~�Ã�ó	F�S�®�A�úµ~ 」 

到了更二審，法院首次傳喚林旺仁在案發之前就診的精神科醫生到庭詰問，

其中表示林旺仁在一審時長庚醫院所做的報告詳細，但更二審判決書在面對長庚

醫院鑑定報告時仍然是以地院駁斥的理由再次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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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k�8�’�ã�È�Ê�ã ���� �`�ø�b�n�®�ï�e�”�Ñ��
†�®�X�vµy�¯�B�÷�é

���®�}�Q�Ì�*�”�È�Ê�°�ˆ�}�„�Œ�=�q��µy�°�ˆ7�H���ú�®���Q���q�“��

�f�*�B�e�åµ~ 」 

最後在更三審時，法院因為更二審時有專家的背書，而函問長庚醫院林旺仁

是否有修正後刑法 19 條之適用，長庚醫院表示林旺仁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這是每一份鑑定報告都一致認同的，至於是否有 19 條的適用則是司法的

權力，鑑定報告僅能就林旺仁的心智功能進行評估，以提供素材給法院去做綜合

性的考量和減刑與否。 

長庚醫院的鑑定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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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三審一路到更六審均未再出現鑑定報告或者是函詢醫院，即使看似做了多

份的鑑定報告以及函詢，法院從一審到更六審，對於願意採信、不願意採信哪一

份鑑定報告無過多的論述，判決書上不變的段落、字眼，並無因為詰問專家或函

詢不同意見而有所更動。 

 

審級 鑑定機關 鑑定命題 鑑定結論 

一審 長庚醫院基隆分

院 

 

行為時精神狀況是

否已達於心神喪失

或精神耗弱之程度 

綜合考慮林旺仁因腦傷與疾病適應

所導致可能之輕微認知與思考障

礙，加上顯著之情感與衝動控制障

礙，社會判斷能力之退化，已達顯

著低於一般人的水準，而達精神耗

弱程度。  

建議法院詢問熟悉林旺仁且無利害

關係之第三人，強化本院鑑定結論

之證據力。 



�ã �������� #×@J;b!ø"�<a(�$1�• ���� �4L¥fƒ;b!øB–�2"�<a!í7w �ä !

!
!

"* !

台北榮民總醫院 行為時精神狀況是

否已答於心神喪失

或精神耗弱之程度 

林旺仁案發時並未明顯受到精神症

狀如妄想及幻聽之控制或干擾，且

林旺仁於案發行為時仍可獨自駕車

至案發地點縱火，故林旺仁犯案行

為時並未達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 

二審 台大醫院第一次

鑑定 

鑑定林旺仁於犯罪

行為時之精神狀態

有無心神喪失或精

神耗弱之情形 

目前精神科診斷為腦傷後導致器質

性腦病變，包括認知功能障礙及衝

動控制障礙。然其智力表現並未達

缺陷程度，且犯案時能有所計劃、

考量犯案方式並進行之，並未明顯

受幻聽及妄想等精神症狀干擾，其

行為在預先準備時能有合適並可實

行之計畫並實行之，或可謂在行為

當時之情境壓力仍不足使林旺仁喪

失思考並進行其他替代行動之能

力，亦即其自由意志並未受限制。

林旺仁即使犯罪當時受到先前腦傷

影響而使其認知運作及情緒控制能

力下降，但其精神狀態仍未達心神

喪失或精神耗弱之程度。 

更一審 台大醫院第二次

鑑定 

函一： 

1.93 年 6 月中旬犯

案時有無符合修法

後刑法 19 條所定

之情況？ 

2.長庚醫院的鑑定

報告是否可採？ 

3.認知功能障礙、

情緒及衝動控制障

礙是否屬於精神衛

生法中之何種精神

狀態異常，退化至

多 少 方 構 成 19

條？ 

4.一般成年人智商

回函一： 

由客觀之心理衡鑑結果與家屬所報

告先前曾出現疑似視幻覺之行為推

斷，其「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之存在應無疑義。 

與本院之前次鑑定相比，林旺仁之

認知功能並無明顯差異。其縱火後

回程途中，尚能注意交通號誌規則

及避免超速云云，可見其仍具有「致

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且並未有新制 19條規定

之「顯著降低」。因此本院前次鑑

定之結論，依新制刑法 19條第１、

２項文義，並無調整之必要。 

本院在為鑑定時，亦未參考長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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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智商 63 屬

於何年齡的表現？
33 

5.一個人會拿打火

機去燒螞蟻，但事

實上沒有螞蟻，請

問該人為何會有這

種異常行為？ 

榮總報告，本院報告未受影響。 

 

函二： 

1.認知功能、情緒

及衝動控制有障礙

之人，能否有效辨

識其行為違法？ 

2.一般成年人智商

多少？智商 63 屬

於何年齡的表現？ 

3.一個人會拿打火

機去燒螞蟻，但事

實上沒有螞蟻。請

問該人為何會有這

種異常行為？是何

種原因所致？燒螞

蟻行為是否受妄想

或幻聽幻覺之控制

或干擾？是否也屬

精神狀態異常？是

否也是精神病的一

種？本案林旺仁有

無此種狀況？ 

回函二： 

1.來函可知辯方律師意在推論林旺

仁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之存在，這點我們也同意，並無必

要條列回答來函問題。 

2.然而一個人有無妄想或幻聽，智商

是 63或 64，有無認知功能或情緒及

衝動控制障礙：只能說明其有無「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絕不表

示其必然符合新制刑法第 19條一二

項。否則豈非只要精神分裂症或腦

傷患者，均可為所欲為？ 

3.即使其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由其於鑑定陳述開車前往基

隆與回程中，尚能注意交通號誌規

範及避免超速云云，可見其仍具有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且並未有新制刑法 19條

之「顯著降低」。因此本院前次鑑

定報告之結論，依新制刑法 19條第

一二項，並無調整修正之必要。 

更三審 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分院 

93 年 6 月中旬犯案

時有無符合修法後

經實驗診斷、精神檢查與心理衡鑑

等有效的診斷歷程，認定被告卻有

!!!!!!!!!!!!!!!!!!!!!!!!!!!!!!!!!!!!!!!!!!!!!!!!!!!!!!!!
## 台灣精神醫學臨床使用之診斷標準為參照美國精神醫學會的《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本

案精神鑑定報告所對應的應為第四版的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四版出版時間為 1994 年，

於 2013 年開始使用第五版）依據《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中關於智能障礙嚴重程度的分類，

在第四版主要是以智商分數來區分輕、中、重、及極重的程度，但沒有明確規範智能障礙程度所

對應之年齡能力表現，故此鑑定命題不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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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意見） 

有提供魏氏智力

測驗的原始資料 

刑法 19 條所定之

情況？ 

心智缺陷與精神障礙，此為長庚榮

總台大等參與醫療鑑定團隊所形成

的結論共識之處。 

問題的關鍵並非僅為有無之斷定，

更在於如何對連續性的心理功能進

行符合法意的切割，定義缺陷或障

礙的程度為法定之顯著減低，法律

條文並未對所謂顯著減低進行嚴格

的操作性定義，而為綜合性裁量。

顯著降低與否的界定標準乃司法權

力，非為執行精神鑑定的精神與心

理專家之權限，本院鑑定團隊僅能

戮力就被告的心智功能進行評估與

描述，或有具體裁定之建議，但所

有資料仍需交由具有公權力之司法

人員進行最終的裁定。國內之司法

精神鑑定通常仰賴鑑定團隊對於顯

著降低與否的建議，偶遇論點上的

差異或臨界水準個案之爭議而無法

形成共識，恐需司法人員運用職

權，權衡個體人權與社會公益，就

得減刑與否進行裁判。 

%™�±�É7�`‹'åDONg��

（一）醫院回答終極問題？ 

在最後一份函送長庚醫院的報告中發現長庚醫院並不願意直接回答是否適

用刑法 19 條，而認為醫院只能回答他們的專業，例如，是否有精神障礙或心智

缺陷。至於是否適用刑法第 19 條，則是需要司法人員在人權與社會公益間做平

衡後定奪，而非將權限委託給醫院認定。但是台大醫院卻願意直接回覆，是否逾

越了精神科醫生的職權？這是值得討論的。 

（二）依兩公約不得對具有精神障礙者判處死刑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第 1 項課予國家機關「禁止恣意剝奪生

命權」以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作成要求仍維持死刑的締約國不得對具有精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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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判處死刑的決議，此乃國際人權法義務透過兩公約施行法已具有國內法律效

力。 

林旺仁在案發之前就已經領有「中度精神障礙」身心障礙手冊，並持續有在

精神科就診，也有周圍親近的人證實其有在家裡拿打火機燒螞蟻的情況，可適用

於上述不得對精神障礙之人判處死刑的決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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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康發展過程無異，惟頻繁出車禍。曾有當皇帝，可以統一世界等等想法。

國中畢業後考上電機科，但因不愛念書，成績不好，加上同時在念書的哥哥退

學，故而自己要求退學。 

當兵期間開始看漫畫《銃夢》，起初只是隨便看看，直到犯案五年多前因為生

活上諸多不順而想到漫畫中的說法，開始有把痛苦過給別人會比較好受的想

法。犯案前幾年開始有失眠困擾而至榮總拿安眠藥，想到投資失利、經濟問題

也會因此心情較低落，雖曾想要切腹自殺，但並沒有真的嘗試。 

�J�± �É7��I*¤ ��

黃富康因投資失敗，積欠債務，屢遭妻子責罵，長期失業，受閱讀過之漫畫

《銃夢》內容影響，產生偏差的邏輯思考（想把痛苦過給別人轉運，藉此宣洩自

身痛苦）。2009 年時從租屋網尋找受害人，而邀約受害人至租屋處見面，於屋

中多次攻擊對方致死。 

後至醫院求醫時，黃富康認為被害者家屬會因為被害者的死亡而痛苦，而決

定將其家人也殺死。離開醫院後，打電話給死者妻子，騙其要到其住處簽約，到

死者家後砍傷死者妻與子，後來因其子呼救，黃富康逃離現場回到哥哥住處，後

至醫院就醫，在醫院急診室前被警察逮捕，並質問上午為何至醫院急診，黃富康

始供出殺害死者之事實而自首。 

本案在一審被判處死刑，後於二審改判無期徒刑，經發回更一審、更二審皆

判處死刑，最終於 2012 年 8 月最高法院判決死刑定讞34，現關押於台北看守所等

待執行槍決。 

�Ç�± K|H�c�*X&ï#�4z"Â*§KØWi;“e 2_KË�	/ƒ. ��

!!!!!!!!!!!!!!!!!!!!!!!!!!!!!!!!!!!!!!!!!!!!!!!!!!!!!!!!
#' ! 士林地方法院 98 年度重訴字第 5 號判決、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重訴字第 28 號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7843 號判決、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47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

度台上字第 878 號判決、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重更（二）字第 9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

字第 42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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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康的歷審判決中僅有一審時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作出的精神

鑑定報告，而在更一審時為了回答三審作出的質疑而行文至台大醫院詢問三個命

題，詳見下表格。  

審級 鑑定機關 鑑定命題 鑑定結論 

一審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醫

學院附設醫院 

無鑑定命題，臺大

醫 院 自 行 推 定 法

院 要 瞭 解 的 是 被

鑑定人的「刑事責

任能力」 

黃員長期以來之臨床精神科診斷

為疑似潛伏型精神分裂症，須排除

其目前已有精神分裂症之情形。!

亦出現有自我界限障礙：覺得可以

有傷害別人而把自己的痛苦過給

別人，從精神狀態檢查也可以發現

黃員思考有偏邏輯性思考及思考

僵化之傾向 ! 因此鑑定人傾向於

認定其確有精神病之現象。 

! 黃員之涉案動機為偏邏輯思考

（想把痛苦過給別人；覺得簡添智

家人因簡添智死亡將遭遇痛苦，故

想殺死他們）! ，但黃員在有傷害

別人想法之時，均知道依照目前外

在的道德或法律規範，那是不對

的! ，故應可推斷其精神症狀雖有

影響黃員犯案時之判斷能力（犯案

動機與理由），但是其判斷外在道

德或法律規範之能力並未達顯著

下降之程度。 

! 總結而言，黃員之臨床精神症

狀，其本質及程度皆不足以影響黃

員犯下本案當時之判斷或控制能

力；黃員於犯案時即知該行為觸

法、殺害簡添智當下亦無衝動控制

力受損之問題；而傷害簡添智妻兒

之時雖可能衝動控制力有部分受

損，但尚不致顯著程度。綜上所

述 ! 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亦未有

因前揭原因致上開能力顯著降低



�ã �������� #×@J;b!ø"�<a(�$1�• ���� �4L¥fƒ;b!øB–�2"�<a!í7w �ä !

!
!

##!

之情形。 

更一審35 無鑑定報告，而是

書面意見（針對一

審 鑑 定 報 告 之 問

題，高院請台大醫

院作出回覆） 

1.黃 富 康 犯 案 時

「 涉 案 動 機 及 行

為 理 由 之 判 斷 能

力」、「判斷外在

道 德 或 法 律 規 範

之動力」與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

之「辨識行為違法

之 能 力 」 有 何 不

同？「辨識行為違

法之能力」是否包

含「辨識行為違法

之能力」、「判斷

外 在 道 德 或 法 律

規範之動力」？ 

1.「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包含「判

斷外在道德或法律規範之能力」。

就道德心理學之學理 ! 對於這些

重要事項（殺人或傷人）是否違反

外在法律規定，這些人仍然有辨識

之能力，可以辨識出國家社會不接

受將這些「動機或行為理由」當作

阻卻違法事由。 

2.黃 富 康 犯 案 時

「 對 衝 動 控 制 能

力」與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之

「 依 其 辨 識 而 行

為之能力」有何不

同？「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 是

否包含「對衝動控

制能力」？ 

2.依照鑑定報告之語意，黃富康犯

案時之「衝動控制能力」乃包含於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中。 

3.É 黃 富 康 觀 閱

漫畫《銃夢》是否

會 影 響 其 偏 邏 輯

思考（想把痛苦過

3.!黃富康之偏邏輯思考內容（想

把痛苦過給別人）確有可能乃是取

材自其閱讀過的《銃夢》! 受到《銃

夢》內容之影響，而有想把痛苦過

給別人之想法，仍是行為動機之行

!!!!!!!!!!!!!!!!!!!!!!!!!!!!!!!!!!!!!!!!!!!!!!!!!!!!!!!!
#) ! 更一審出現之書面意見乃是因為三審對於一審、二審並未對精神鑑定報告內之用語以及推論

有充足的考究而提出質疑，在更一審時法院行文至台大醫院詢問上表中之三個命題，這也代表對

於鑑定報告之引用於一開始即非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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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別人？） 為，而被各對於國家禁止「殺人」

或「傷人致死」之誡命之辨識能

力，並未達顯著降低之程度。 

本案基於此一鑑定報告以及書面意見牽涉到兩個主要的問題，其一是歷審判

決中對於黃富康服用藥物與其犯行之間的關聯性；另一則是閱讀漫畫《銃夢》是

否對於黃富康殺人之動機有所貢獻之疑問進行討論。 

黃富康服用藥物（安眠藥）與其犯行之間的關聯性 

在一審所引述之判決內容中，對於黃富康之犯行有詳細的描述，而其中認定

縱使他有受到偏邏輯思考（把痛苦過給他人）的影響，仍能夠知道道德或法律規

範，所以精神症狀影響之判斷外在道德或法律規範之能力並未達顯著下降之程度。

犯行的連續以及完整也使他具有一定的計畫性與自我控制性。以此，鑑定報告認

為他的精神症狀在本質與程度上皆不足以影響他犯案時的辨識或控制能力。36 

自前開鑑定報告觀之，醫師未曾鑑定安眠藥對犯行之影響，但一審判決逕行

推論黃富康犯前服用安眠藥劑對其責任能力並不生影響： 

「�È�Ê�•�ã���Q�û�í�4�b�^�[�Gµy�•�T�È�Ê���˜�ã��©�Û�r����
ä�ï�”


ä�ï�B���®�*�è�”	K�� µyPä�Ò�Ø��	K���®�Ñ�À�‡�âµy�”�È�Ê���4�b�®�þ

�U�G��µy�Æ����µ•�^�[�ø�b�®�G��µy	½�0�È�Ê
ä�ï�®�º�Ç�Ñ���P%�µy �ž

�>�f�G���"�B���ª�È�Ê�v�ã�å���•	��r�Ñ���Ï�â�ç�í	½�8�Œ�«�®���fµ~ 」 

!!!!!!!!!!!!!!!!!!!!!!!!!!!!!!!!!!!!!!!!!!!!!!!!!!!!!!!!
#&! 鑑定結果為：「Pä
&�•�r���ì�á�ˆ�›
•�+�e�Äp	m�W�à���Ñ���®�F�Tµy�I	m�W�ì�í�b�s�9�ï��
�â�®��µy�t�©�‚	‰�l�f�û�Ý�ì�á�‚
3�ç�âÛ�‚ºµy�T�ç�å�O�áµy�Á���T���r�9�ï�õµy
T	m�W�.�í
�’���q�â�È�d µy�+�Fµy�*�0	m�W�í�b�s�j�ï�®�·��µy�@�n���6�í�8�‡�N�Ñµy�¯�é�§�q���n�����ã
�5�•�’�”�T�ü�4�B�H�ì�È�9�ï�Q�ˆ�)�gµy �à���)�D	Ë�r�q�“�!��
&�í�s
Ä	m�W�q�����®��	Ë���Ç
Q›�q���›�·�”�F�T Qœµy�I�ç�r��	Ë�Ý�ì�‚
3�ç�âÛ�‚º�®���Ç	I�B�´	½�8���Œ�®�è�×µ~ �F�Ýµy	m
�W�¬���r�5�„�b�t�|�N�O�®�)�>�Ó�+µy�Å�ç�+
/�ù�|�N�O�ú�*�s���pµy�•�¯µy	m�W�®
ä�ï�Ñ���0
�r�B
/�ù�|�N�O�í�*�s�Ñ���û�®�Œ�=�ä
hµy
T	m�W�é�í�·���ñ�U�ˆ�z�¯�å��µy�r�O�ï�²�ï�ß�®�ô
�›�v�‰�í�P�5�è�×�®Pñ�Ï�Y�•Pò Pä	m�W��
’���q���•�Mµy
’�„�…���ç	
�š	Vµ•�Ò�8���·µy�q���n
�"���˜�•�T�ü�4�”�ã�5�B�H�ì�È�j�ï�Q�ˆ�Ò�}��µy�D�_	m�W�ì 
ä�s�|�N�O�5���B	
�í�Œ�=�R�”��
�ã�Y�{�R µy���©	‰�r
ä�b�j�ï�Ñ���Ï�â�®�•	�µy�̄ �â�x�H�ì�j�ï�Q�̂ �r�Ï�â�Ñ���®�	�Nµy �+�Fµy
	m�W�ì�j�ï���Q�ˆ�r�í
ä�s�|�N�O�Ñ���®
vµy�5�å
h�•�G�Ï�â�®�Ñ��µy�r���í���Ç�Y�{�r�Ÿ�›µy
�B�H�ì�•�G�q�Ñµ~ 	 	ž�q�“�!���®�.�M�R�D�_µy�"�.�à���n�®���ßµy	m�W	•�)�Y�{�r�Ñ��µy�¯�ã

ä�b�|�N�O�\�·�nµy�µ�H�•�Ñç�5H�?�”�T�ü�4µy�à
&�)���Ÿ�›�Y�{�Ç�í�)�>���Œµy�I�r���Œ	•
�B�´	½�8�è�×µ|�"�•	•�å
h	½�8���¡	‰�r�•	��¯���Ñ���®���Çµ~ �Å���¯�wµy	m�W�®�û	a�q�“�!��µy
�r�é���”�è�×���å�ž�B�s
Ä	m�W�q���é���5���®��	Ë�ç�Y�{���Ç µ|	m�W�ã�q�����•�©�f�Ñ�����âµ•

ä�s�|�N�O�5���"�~�Ÿ�›�Y�{�Ç��‚�®�›�îµ|�¯�b�s�|�N�O�\�·�®��
&�)���Ÿ�›�Y�{�Ç�í�)�>�
�‚µy�I	•�å
h	½�8�è�×µ~�¶�þ����µy	m�W�ã ���� �` �� �Ð �� �\�ß�q�����®�q�“���fµy�B�+�q�“�a��
�ç�r �j�%�O�¡�Úµy
h�å���•	��r�Ñ���Ï�â�ç���¡	‰�r�•	��¯���Ñ���®���Çµ|�"�B�í�+�û�Ô�Ó�+
h
�þ�U���Ç	½�8�Œ�«�®�d	•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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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二審亦提及黃富康於案發前有服用安眠藥，但在之後的審級皆未

再對其做出討論。 

由此，整個流程將是：法院在悉知黃富康有服用安眠藥之習慣後，並未於鑑

定報告中請醫生回答服用安眠藥之影響的專業醫學問題，相反的，法院獲得鑑定

報告後，援引報告中之部分，以未鑑定安眠藥影響之鑑定報告自行推定黃富康縱

使於犯前有服用安眠藥，仍未受到安眠藥顯著影響。另外，二審後之各審級亦未

對其有所重視，彷彿這是個既定事實。 

黃富康閱讀漫畫《銃夢》對其犯行之影響 

一審與二審所引之精神鑑定報告段落相同，甚至兩者對於鑑定報告的解讀亦

大同小異。然而，一審與二審對閱讀漫畫之影響有不同的解讀。在一審時判決是

認定其殺人動機為把痛苦過給別人之偏邏輯思考；而二審時基於相同的材料卻做

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二審認為其並未受到觀閱漫畫而產生殺人之動機。37 

等到三審時，認為依被告偵查中所述，其似因自身境遇不順，加以觀閱漫畫

後受影響，而萌生以隨機殺人之方式宣洩自己之痛苦，二審未予詳查、釐清。這

代表三審認為一審、二審之間對於觀看漫畫《銃夢》的判斷不同有所疑慮。38三

審點出一審、二審所引用之鑑定報告段落中本身有推論跳躍之問題。39也因此才

會在更一審時出現法院詢問台大醫院之書面意見。 

更一審基於表格中之書面意見，再次回到一審的見解，認為黃富康是因為觀

看漫畫《銃夢》而造成其偏邏輯思考（把痛苦過給別人）。40 

!!!!!!!!!!!!!!!!!!!!!!!!!!!!!!!!!!!!!!!!!!!!!!!!!!!!!!!!
#*! 士林地方法院 98 年度重訴字第 5 號判決：「�È�Ê�Ï�F�þ��
ä�ï�)	É�����"�õ�¹µy�"�)�>�È�Ê
�ï�e�”�Á�q�F�ý�S�l�ˆ	Ï Pä」 
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重訴字第 28 號判決：「�È�Ê�q���é�� ��µy	I�H�+�F�°�º�r	z�=�	�®�s
Ä�¯�� µy
�?	ž�È�Ê�ã�é	��m�F��p�Ô�ì�.µy�ç �Ó�m���È�Ê�+�F�°�º�r�®	z�=�	�n��s
Äµy�¯�c�B
ä�ï�Ã�®
�o�R���"�õ�¹�®�Å� µy	I�<�Ü
ä�ï�Ï�Ïµy���0�}���å�%µ~ 」 
#+!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7843 號判決：「�È�Ê
o�+���"
*�Y�å
�µy�*�B�F�°	z�=�n��s
Äµy
�¯�c�-�B���·
ä�ï�®�Ã�®�o�R���p�®�õ�¹µ~�õ
7���d���ˆµy�Ó�m�B�•�î�Ðµ•�±�ãµy�÷�þ�U�}	c�B
�ã�������•�B�m ¿µy-8�B�È�Ê�ã�Ó�m�������+�°	Ò�º�r	z�=��s
Äµy �•���È�Ê	I�B�	z�=�®�s
Ä
�¯�Ö�-
ä�ï�®�q�Üµy���í�F�T�å���®�Ï�Õµ~ 」!
#( ! 精神鑑定報告書先稱：「�à���)�D	Ë�r�q�“�!��
& Pñ�í�s
ÄPò 	m�W�q�����®��	Ë���Ç Q›�q���›
�·�”�F�T QœPðµy�ª
�µ{Pï �Å�¯�w�®µy	m�W�®�û	a�q�“�!��µy�r�é���”�è�×�� Pñ�å�ž�B�s
ÄPò 	m�W�q
���5���®��	Ë�ç�Y�{���Ç 」，則「�å�ž�B�s
Ä�q���5���®��	Ë���ÇPð���ð�®Pï��	Ë���ÇPð�õ�8�ˆ
�•µy�0�û��
��®Pï�q���›�·�”�F�T 」之判斷能力，有何不同？原判決未予詳查。被告於殺害簡添

智時其衝動控制力並無部分下降之情形。原判決說明被告犯案時因其精神症狀導致衝動控制力有

部分下降等由，似與卷內資料不盡相符，亦有可議。 
'$ ! 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47 號判決：「�ž�>�È�Ê�8�+���"
*�Y�å
�µy�¯�%�dk�ƒµy
	¢ ��°	k�*�®�º�r	z�= Pñ3��¯ Pò���‚�s
Äµy�¯�Ö�-�ˆ�›
•�+�e Q›�����õ�¹�*�†�9�ï Qœµy�I�c�B
ä
�ï�Ã�®�o�R���"�õ�¹�®�Å� �~&ù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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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二審以及上訴之最高法院則認為黃富康之精神症狀對其有所影響。41而最

高法院對於書面意見的理由矛盾之處做出質疑： 

「PñPä�à�{���)�Ê��	Ë	m�W 
&�)���í�Ÿ�›�Y�{�Ç�)�>���Œ�®�d	•µy�I��

���r	I�B���¡	‰�r�•	��¯���Ñ���®���Ç PäPò�Ò�¦µy�•�Ó����������Pñ Pä


T�È�Ê ���•�þ	ø�ï ���q�����®�Ÿ�›�Y�{���Ç ���‹�J�ã�•	��Ñ���Ï�â�®���Ç

�� ��	I�B���Œ Pò�Ï�Ïµy�F�)�>�����0�þ�U�{���)�Ê�å�%µy�"�í�F�T�•�C

�®�Ï�âµ~ 」 

但最後最高法院仍然認為： 

「Pä	‰�r�Ï�â�•	��¯�Ñ���®���Ç 
&�í�)�>���Œµy�I�B�´�a�â�Ù ���� ���Ù

�� 	³Pñ	½�8�Œ�«Pò�®�è�×�Ò�¦ µy�ž�>�f�{���ø��
�Pñ	m�W
&�)���í�Ÿ�›

�Y�{�Ç�)�>���Œ�®�d	•Pòµy���8�•�þ	ø�ï�ì
ä�b�È�s�ï�\�·���®�q�“��

�ñµ~�þ	ø�Ü�6�•
��þ�U�{���ø���þ	ø�ï�ã
ä�s�È�s�ï���íPñ�Ÿ�›�Y�{�Ç

�)�>���ŒPò�®�d	•µy	½�8�Õ�†µy�r�þ	ø���~�F�Tµ~ 」 

各審級對於閱讀漫畫及鑑定報告中的矛盾、理由不備做出漫長的論述以及更

迭，然而，這些都並未影響到所有審級皆認定黃富康未達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顯

著降低」之程度，先不論各審級的討論於結果無異，更重要的是何以討論過程如

何，黃富康皆不適用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 

%™�±�É7�`‹'åDONg��

（一）在未存有被囑託鑑定命題之情況下，醫院即自行對被告之刑事責任能力為

鑑定，嚴重違反鑑定之形式要件 

台大醫院自行推定鑑定命題是被鑑定人的「刑事責任能力」。此處的問題在

於縱然法院並未給予任何鑑定命題，醫院卻自行推定命題，更甚至自行鑑定「刑

事責任能力」，這並非醫學鑑定所能夠處理的範疇，無論鑑定人是否受過法學訓

練，要對被告之刑事責任能力有所決斷必須是由法律人ÑÑ 法官做出決斷，非由

醫生決斷。 

「�â	�i�³�é	��{���õ�Ûµy	I�B�’�Ô�ú�i�é	��{���}	³�®�î	K���‚µy �é

	��D�Þ�â	���*�Ÿ�†�×�Å	m�W�®�a�}���ú���Ç µy�+�F�À���®�{���'�Ô�Å

!!!!!!!!!!!!!!!!!!!!!!!!!!!!!!!!!!!!!!!!!!!!!!!!!!!!!!!!
'%!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424 號判決：「�Ó�����"�����þ	ø�ï�•	��r�Ñ���Ï�â���Ç�í�Œ�« ��µy

T
Ý���í�s
Ä�Ñ���ï�q���®�r�j�+
f µy�,�°�d”�}�F���Ç�Òµy �þ	ø�ï	½�0�ä�°�ï�å�óµy���Z���8
�r�0�ä�°�ï�í�P�ó�®���8�)���R µy�þ	ø�ï	I�B�́ �ý���v���a�®�è�×µ~�ú�÷�q���›�·µ•�f�á�̄ �w ��µy
�þ	ø�ï�Ñ�����®�q�“���ñ�Ì�{���í�ù
oµyPñ�/�‚	*�q�“�>�Ã�!Pò ��µy
T�f�q�“���f�O�þ	ø�ï�q����
�®��	Ë���Ç
Ý�í�s
Äµy�Ÿ�›�Y�{�Ç�"�í�)�>���Œ�d	•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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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Ž�_	m�W�®�a�}���ú���Ç���Ïµy�P�ã�r�j�0�âÛ�è���P�d�®�q�“���ñµy

	I�B�ì�é�§�{�����Ž�_µ~ 」 

（二）書面意見非以書面函文以及台大醫院之名義正式回覆，最高法院認為其有

程序上之疏失 

在更一審上訴之最高法院則是對於更一審所引用之書面意見有所疑慮，因為

此書面意見以電子郵件之方式寄送，更因內有一名吳姓醫師署名，並非以台大醫

院之名義。以此，最高院認為這書面意見是有疑慮的。 

「��	—�'�Ô�ø���ê�?��±µy	‰�f�ø�Û�ý� µ̃y
o���ã�ÿ	¨	��q�“	¨�’�)�u

	¨�j�9�ƒ�nµy�@�T�˜���ï�ƒ�z µy�¯�ã�ÿ	¨	��}�n	I�B	‰�f�ê�?��±���˜

�\�z�þ�U�.	V�Ó�é�•�Ó�m�â	��B��
Ý�� µ~	å�T�f	��q�“	¨�’�)�u	¨�j��

�9�ƒ�¯�ƒ�z�® �þ�U��	—�'�Ô�	µy�í�~�)���+�þ�U�ï���+
f�¯�N�r�^���Rµ}

�f�þ�U��	—�'�Ô�	�•���^��µy�"
k�8�ã�ÿ	¨	����)�U�ôQ›�q�“	¨�’�)Qœ

�u�·	¨�j�®�µ�øµy	I�H�B�ã�ÿ	¨	��®��	ä���® µy	å�ã�ÿ	¨	��ã�}�n�mì

�\�G�S�®�ø�Û�û�ç�����•�X���‚µy�t�H�~�ù µ~���d���a�l�3µy*X�d�þ	ø

�ï�b�Kµy�Ó�m�B�•�õ�Ôµy-8�•����µy���í�Ã�Ð�B�Ò�®�Ï�â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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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計程車為業」、「酒精有害使用」。42 

�J�± �É7��I*¤ ��

曹添壽於 2000 年以駕駛計程車為業，同年 9 月 10 日晚間六點乘載已滿 12

歲未滿 14 歲之少女被害人，對其強制性交。隨後曹添壽強勒其頸部，見被害人

失去意識後，取膠帶纏繞其口鼻，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直到 2010 年 4 月 15 日，曹添壽因其他案件緣故，被認為涉及上述事實，檢

方才起訴，事發十年後始進行審理。本案歷審均被判處死刑，其中歷經兩次更審，

案件於 2011 年判決死刑定讞。432015 年 6 月 5 日，曹添壽被執行槍決。 

�Ç�± K|H�c�*X&ï#�4z"Â*§KØWi;“e 2_KË�	/ƒ. ��

本案於一審時，法院囑託台北榮民總醫院為曹添壽進行精神鑑定44，判決中

引用報告段落： 

「���Q�û�à�W�K�í�ª�b�ž�q�n�[�Z�Ñ���ˆ	Ï�®�d	•µy�à�W ���íPñ�ž�q�í

�s�ª�bPò �®�d	•µy�à�W�ã�{�����~	½�q�“�×�!��µy�à�W�á�O�Ç�Þ�ö�ÿ	×

�ì�����O��º	Àµy �à�W���ñ�å�\�á���º�~�â�•���q�e µ~�à�W�ã�{����
&

�\�·���Q�Ñ���û�í�ª�b�ž�q�®�d	•µy�I�T�}�µ�•�<	ø�	�”�à�W�ã�µ�Û�í

�d�q�¤�}���ý � µ̃y�à�W�5��	I�~�Ü	��å�ã�®�d	•µy�à�W���Q�Ñ���"�~�Ô

	½�q�“�×�!��Q›�°�g�c�Á�ç�Û��Qœ �Y�{�ç�s
Ä �®�d	•µy�B�à�W�®�O����

�f�D	Ëµy�à�W�"�����•	��r�Ñ���Ï�âµy�à�à�W�ã�q�¤Pñ�Ñ����Pò	I�~�+

�q�“�a���ç�r�j�%�O�¡�Úµy�P�å���•	��r�Ñ���Ï�â�ç���¡�r�•	��¯�Ñ��

!!!!!!!!!!!!!!!!!!!!!!!!!!!!!!!!!!!!!!!!!!!!!!!!!!!!!!!!
'"

上述是法院對於曹添壽的描述中，少數對他個人樣貌的描述，對於一個社會人為何成為犯罪人，

歷審判決未調查也未於判決中交代。曹添壽的人生背景為何、犯案動機為何，在判決中完全無法

得知，到底曹添壽作為「活生生的社會人」的面貌如何，在剝奪生命的刑罰中，完全沒有提到任

何一句，好像除了犯罪之外，就沒有其他面貌。!
'#  基隆地方法院 99 年度重訴字第 7 號判決、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重訴字第 56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808 號判決、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24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477 號判決、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重更（二）字第 6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

度台上字第 4506 號判決。!
'' ! 本案無法接觸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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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d	•µy�"�~�+�û�Ó�+µy
h�r�•	��r�Ñ���Ï�â�ç	‰�r�•	��¯�Ñ��

�®���Ç�í	½�8�Œ�«�®�d	•µ~ 」 

由上述可得知：曹添壽過往有酒精有害使用之情形，其智力為中下程度，於

犯罪行為時無明顯的精神症狀，卷宗資料內也顯示其未受到酒精影響，因此行為

時具辨識違法及控制之能力。 

法院對於該報告的解讀及法律評價，歷審見解及摘錄段落亦相同，都以本鑑

定報告為依據，認定曹添壽於本案行為時，並無心神喪失、精神耗弱之情形，故

具有辨識及控制能力。 

%™�±�É7�`‹'åDONg��

（一）鑑定報告以十年後的資料，判斷被告十年前行為時的精神狀況 

精神鑑定報告中以案發十年後之起訴書及警詢筆錄判斷曹添壽十年前犯罪

時之意識與精神症狀。鑑定報告指出： 

「�à�W�ã�{����
&�\�·���Q�Ñ���û�í�ª�b�ž�q�®�d	•µy �I�T�}�µ�•�<	ø

�	�”�à�W�ã�µ�Û�í�d�q�¤�}���ý� µ̃y�à�W�5��	I�~�Ü	��å�ã�®�d	•µy�à

�W���Q�Ñ���"�~�Ô	½�q�“�×�!��Q›�°�g�c�Á�ç�Û��Qœ�Y�{�ç�s
Ä�®�d	•µy

�B�à�W�®�O�����f�D	Ëµy�à�W�"�����•	��r�Ñ���Ï�âµy�à�à�W�ã�q�¤Pñ�Ñ

����Pò	I�~�+�q�“�a���ç�r�j�%�O�¡�Úµy�P�å���•	��r�Ñ���Ï�â�ç���¡

�r�•	��¯�Ñ���®���Ç�®�d	• Pä」 

然而，行為時與鑑定時間點相距過遠，將致使鑑定結果不精確，當鑑定報告

使用距離行為時如此遙遠之材料，同時只能從筆錄間接推測曹添壽的精神狀況，

其鑑定過程具有問題，法院卻未處理上述之爭議，而使用本份鑑定報告決定科處

死刑與否。 

（二）更二審高院判決中開始出現，以被告精神狀態作為加重量刑的論調 

判決中將被告特殊的精神狀況作為加重量刑的因子，法院認為： 

「�+�íPñ�ž�q�í �s�ª�bPò�®�q�“���fµy���Z���þ	ø�ï�^���B	��Ê�•�Ô�®

�%�ñ	¢�À	á��µy�¯�
���ð�F�S�þ	ø�ï
M�R�®�€�9
’	€�q�¤�É�ºµy
��ã�4

�•�âÛ�½���0	€º�R�í�s
ä�ï�q�¤�®�ä�°���€�9
’	€�f�áµy�5�í�B���a

���@�n�®�‡�íµy�ª�þ	ø�ï�0	á���Õ���”�ñ�®�A�ú Pä」 

上述論理，值得質疑。首先，鑑定報告已明確指出，曹添壽犯案時並無受到

酒精影響而有意識不清之情形，因此酒精使用一事，不應該是評價犯罪成立的要

素，而是量刑時的科刑資料。再來，如果肯認酒精有害使用是刑法 57 條的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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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其法律效果也應該是「得減輕」其刑，而不是以被告精神狀態，予以加重。

最後，法院以難以復歸作為處以極刑的正當依據，但判決中卻找不到對於曹添壽

酒精有害的程度、可能的矯治方案與預期成效的分析，可以說，得否矯治、難以

復歸都是法院恣意之判斷。因此，法院挪用曹添壽的特殊精神疾病理情況，作為

死刑的依據有其漏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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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昱安在家排行老大，有兩個弟弟，為家中長孫而備受祖父母寵溺。陳昱安小

時候較為好動，喜歡欺負人，問題行為不斷，偷竊、打架都有過，令陳母覺得

難以管教。高中畢業後陳昱安至工廠工作，自己賺取生活費，但在祖父過世後，

因未得其財產而耿耿於懷，開始出現失眠、情緒低落的情形。 

21歲時於新泰醫院門診，主訴為焦慮、失眠，且提及自高中開始有幻聽症狀，

診斷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45陳昱安於 22歲時砍傷手臂自殺，轉至署立台北醫

院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後得以免役。新泰醫院其後增加憂鬱症的診斷，但並未持

續就診。陳昱安工作不太規律，斷續地從事保全工作，與父母多有爭執。陳昱

安因頸椎問題而手腳無力、無法工作，但父母以害怕手術失敗為由不讓他開

刀。26歲時，因父母拒絕給予手術費用而注射麻醉藥物自殺，於台北醫院就診

時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且因自殺風險高而被要求住院，其後至案發前都有在台

北醫院精神科門診及服藥。 

�J�± �É7��I*¤ ��

陳昱安認為父母偏心，平日即多有怨懟，且因工作狀況不佳、失業而常向父

親索錢花用，二人多有衝突。陳昱安曾藏放刀械於家中，並揚言要殺害家人。陳

父多次喝令其外出工作，獨立生活。於 2010 年 9 月 13 日晚間，陳員持購來之刀

具至父母住處騎樓埋伏，見陳父欲前往工作地點時上前砍殺，造成陳父當場死

亡。 

陳昱安歷審皆依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判處死刑，於 2013 年 1 月 30 日判決

死刑定讞46，迄今仍關押等待執行槍決。 

�Ç�± K|H�c�*X&ï#�4z"Â*§KØWi;“e 2_KË�	/ƒ. ��

陳昱安一審於亞東醫院鑑定時，顯現出記憶缺失狀，亞東醫院請求進行第二

次精神鑑定，該鑑定報告綜合第一次及第二次的鑑定結果。二審法院認為亞東醫

!!!!!!!!!!!!!!!!!!!!!!!!!!!!!!!!!!!!!!!!!!!!!!!!!!!!!!!!
') ! 為忠實呈現鑑定結果，本報告書採用鑑定報告原敘述。「精神分裂症」已於 "$%' 年更名為「思

覺失調症」。!
'& ! 板橋地方法院 99 年度重訴字第 55 號判決、 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重訴字第 41 號判決、最高法

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4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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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第一次鑑定不盡可信，故二審時另選鑑定人，由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進行精神

鑑定。但報告內的心理衡鑑卻採第一次鑑定結果，卻未詳加說明緣由。 

一審判決及亞東醫院鑑定報告!

依據亞東醫院精神鑑定報告和一審法院判決書，兩者皆認為陳昱安的控制及

辨識能力完整。亞東醫院鑑定報告認為陳昱安會談時思路清楚、未受幻覺影響，

且能描述犯行動機及細節等，可見其意識清楚，並建議觀察陳昱安於監所未服藥

的言行表現，了解陳員所述幻聽是否影響其行為： 

「�•�Z���W�í�q�“�>�Ã�!µy�œ�r�ã�´����	I�~�Ý�K�w�Ñ�ç�d”	]���á�\

� µ̂y�T���r�q���®��µy�•	��r�Ñ�����Ï�âµy�ç	‰�r�•	��¯���Ñ���®���Çµy

���f	I�~�¡�‚µy�0�r�q�“�>�Ã�!�®�â	Ë�å�A�•�P�d µ~」 

經一審法院當庭詢問陳員於監所內服藥狀況，其證稱僅服用幫助睡眠藥物，

而情緒算穩定，可見陳員犯案過程意識清楚，縱使罹有精神疾病也與犯行不甚相

關47。由於犯行動機則出自現實事由，擬定計畫並施行，屬預謀犯罪，因此行為

時應具完整的刑事責任能力。判決書內引文： 

「�ö�q�B�È�Ê�ã�Ñ�À�ûµy�•�ì�þ�U�µ�ýQ›�Œ�=�	Qœ �������Œ�˜
ä�ï�‡�â�Ò

���úµyp�ø�q�¤�®�Œ�=µy�}�n�"�º�•	‰�µ�ý���‚	Ü�À�-����H�ø��
ä�ï

�ç�ø Päµy�O�ã�q���*�è�É�ý
œ�ã�ßµy	I�~�+”�ç�ý
œ¬	›�®�d	•µy	½�>

�é���Å�8�È�Ê
��ã���Á�m
e�ˆ�%µ•�b�m�b�Ö�>�î�å�B�”�t�m�ù�ú�i�¹�G

�H�����˜�-� �Ò�ˆ���}�Tµy�¸��r�m�¯�c�-
ä�ï�®�›�·�nµy�T���Œ�=	I

	Ü�ÀH���”�¯�”�‚
ä�mµy�Æ�Œ�=%I�Î�®
’�d�q�¤�Ñ��µy �•�r
Ý���(�í�þ

�U�q�“�O�×µy�"�0�f�O�×���Ö�-�®�c�g�ç�Û���~�dµy
T�r�����T���Œ�=

	I
��b	‰�Œ�=�Ñ�}µy�"�)���r�Ñ�����®�•	��Ï�â�®���Ç�”	‰�r�•	��¯�Ñ

���®���Çµy	I�~	É�‚�)�wµy�Ñ������	
�í�V�Ê�®�a�}���ú���Ç�Ø�Ô µ~」 

二審判決及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鑑定報告!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之精神鑑定報告與二審法院判決書，皆認定陳昱安犯案時

之辨識及控制能力，並無因該等精神病而有欠缺或顯著降低。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
'*

 但二審法院調查陳員在監所內有服用精神科藥物。高等法院 100 年度上重訴字第 41 號判決：「�I
�È�Ê�� ���� �` �� �Ð ���� �\�
�F�ã�ã�•������U�Iµy�f������+�È�Ê�ã�Š������	ø&»�(�q�“�O�×µy	¨
�j�Ž�_�r�×�f�nµy�£
æ�4�b���Ñ�;�²�Š���®����	¨	�µ•�¥�˜�÷�•	¨	��v�Ã�G���‡�ÿµy	I�•�����è

,	¨�j�•�M�‡�ÿµy���ß	I�~�Ô	½�d”�Ý�K�Ò�dµ~ 」!
'+ ! 判決內所稱之「犯罪計畫書」，乃陳昱安於筆記本上抄錄電影《朋友》之台詞：「刀不用大，

有 6 吋長就能殺人，刀鋒也不能太薄，否則砍到骨頭容易折斷，所以生魚片刀或三明治刀都是極

品。刺中對方後，把刀旋轉九十度，當他感覺刀子插進身體時，他就不敢亂動，肺部被刺穿了，

他就無法喊叫，一旦空氣進入肺部，必死無疑，時時刻刻要他感受刀子的存在，不光是刺前咽，

後面也要補上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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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認為陳昱安曾從事保全工作，對於違法性及工作要求具有充分認識，其

精神疾病經門診的治療而處於穩定的狀態，故行為時該等能力應無變化： 

「���W�� ���� �` �� �Ð ���� �\�P �� �Ð ���� �\µ• �� �Ð ���� �\�ß�®�ê�\ �•�a�}�‰�Ê

�ç�øµy�F�ä�}��	½�·�r�5���O�ã�ä�p�0�j�ï�Ñ���®Pñ�Ï�â�RPò	
��	—��

��	� µy�÷	×�4�ä�p�ãPñ���âº%�Pò�0Pñ�ç�ø�ú�iPò���Ñ���"	
��	—����

�Çµ~�È�Ê�ã�F���ß�P�q�Ñ�û�@�n�ä�§�÷�âQ› �� �Ð �� �\ Qœ�����®�q�“���f

����ñ��µy���~�F�T�����r�q�Ñ���O�ã�ä�p�Ñ�� Pñ�Ï�â�R Pò�®��	��B�”

	×�4�ä�p�ãPñ���âº%�Pò���Ñ���®���Ç�í�ˆ�v�É µ~」 

二審法院採認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鑑定報告結論：「�F���{�����'µy�é	�

�û���d�ã�È�Ê
&&»�(�q�“�O�×µy�I���Q���r�•	����Ç�”�Y�{���Çµy	I�~�+�f�Ò�q

�“�×�¯�í���¡�ç	½�8�Œ�«�d	•�®�����"�óµ~ 」雖陳昱安罹患精神疾病，但與一審

判決之認定相同，殺人是出於現實理由，能擬定計畫而殺人，行為時並未受該精

神疾病所影響，故應負有完全之刑事責任能力。 

審級 鑑定機關 鑑定命題 鑑定結論 

一審 亞東紀念醫院  為陳昱安進行精

神鑑定 

1.陳員之思路尚清楚，注意力集中，並

未有受到幻聽干擾之表現，其所描述之

疾病嚴重程度與外顯行為之觀察並不

一致。綜而言之，陳員可能有侷限僵化

之思考邏輯、幻聽與多疑，但據此不典

型之症狀，加上不典型之病程，無法確

認其是否有精神分裂症。 

2.陳員可以清楚描述其殺人動機之由

來，與其如何預買刀械藏匿與等候父親

等，顯示其犯案當時意識清楚，且陳員

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完整。 

二審 聯合醫院松德院

區 

鑑定陳昱安之精

神狀態 

1.依據臺北醫院 97年 8月 13日至 99年 9

月 8日（即陳員出院後第一次至犯行前

最後一次）之門診病歷，就「處方日數」

言：「…期間呈現漸增，顯示被告病情

在此期間日趨穩定」；就「處方組成」

(藥物成分、劑量、服用方式)言：「…8

次門診皆相同，顯示被告於犯行前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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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就診時，…並未呈現應以／得以

『調整藥物』方式處理之臨床問題(如

幻覺、妄想、情緒狀況、睡眠狀況之變

化)」；就「病歷內容」言：「…僅記

述被告呈現『妄想徵象』，以及應診醫

師與其討論『想信給偶像的心態』，別

無關於被告精神科狀況出現變化之記

載。」質言之，即便被告罹患「精神分

裂症」，則就台北醫院門診病歷觀之，

並無理由認為其於 99年 9月 13日犯行時

係處於「精神分裂病」病情惡化狀態

下。亦即，自精神病理角度言之，並無

理由認為陳員之犯行可能出於「精神病

性動機」(psychotic motive)。 

2.依據現有資料，鑑定人認為即便陳員

罹患「精神分裂症」，亦無理由認為其

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能力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有何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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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之鑑定報告結論中採用「違法性」一詞，辯護人質疑鑑

定醫師對於「違法性」一詞，應無法律專業上之認識 

法院回覆：「�w�a�{���Ü�>�û�n�Û�F�®µy�{���Ü�>���ð�È�Ê�O�ã���p�q�Ñ�5

���Ñ��Pñ�Ï�â�RPò�®��	����Ç�6�í�v�Éµy�r�Ü�Ô	½�ç�•�È�Ê�ì
ä�m�Ñ����µy�O�ã

���p�F�Ñ���Ï�â�®�•�9���Ç	I�B�í�v�Éµy	I�~�ù�Üµ~ Pä�¯	¨�j�è�?�{���V�j����

�)�Êµy�"z�O�ª�³���‚����µy�~�d�r�O�ã�âÛ�þPñ�Ï�â�RPò�®���)�©�Û�œ��µy�r

�{�����º���q�q�eµy�°	ƒ�ï�F	³���ùµy���å�ž�âµ~ 」 

然法院於囑託鑑定命題時甚不明確，僅表示鑑定陳員之精神狀態，導致鑑定

醫院需自行解讀、詮釋意義，而不恰當的使用了法律用詞。 

（二）犯案當下是否受精神疾病影響有爭議 

法院透過精神鑑定報告肯認被告確實罹患精神疾病，但依據被告筆記本中對

於殺人手段的記載以及被告對於犯行過程的陳述，即認定被告犯罪時的行為並未

受到精神疾病之影響。但犯案前後的行為舉止跟犯案當時的行為舉止並無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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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聯性，縱使犯案前後的行為並未受到精神疾病影響，也並非即表示犯案當

下並未受影響。因此僅從犯案前後被告的行為舉止以及筆記本上之記載，就認定

被告行為時並未受精神疾病影響，顯有疑義。 

另外，既然肯認被告患有精神疾病，依據已具內國法效力的兩公約，「不得

將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判處或執行死刑」之規定，法院應於量刑時審酌，但本案仍

被判處死刑，顯有違此項規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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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如在家排行第四，有一兄二姐，父親在其 17歲時死亡。父親過世後，家中

經濟出現困難，林于如到酒店上班並結識丈夫，21歲時兩人結婚。婚後，丈夫

禁止林于如出外工作，也不許與朋友往來，與外界幾乎隔絕，而丈夫以看管賭

場、當六合彩組頭為業，欠下 80多萬債務。在 24歲時與丈夫回到埔里，應公公

的要求接下豆腐廠工作，同時面臨工作與操持家務的壓力，且丈夫多次酒後暴

力行為，使其感到身心俱疲。曾被診斷為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及睡眠障礙，並有

兩次吞藥自殺紀錄。 

�J�± �É7��I*¤ ��

2008 年 8 月 16 日凌晨，林于如因「你我他小吃部」改向別間廠商進貨臭豆

腐而心生不滿，朝小吃部潑灑柴油並點燃，致其一、二樓全毀；於同年 11 月 9

日，因其兄要求其一周內清償債務，遂向母親請求其協助處理，兩人因此發生爭

吵，林于如將母親推下樓梯，並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2009 年 5 月 28 日，趁婆

婆身體不適住院治療時，將安眠藥、防腐劑等注入點滴致其死亡並申請理賠；其

後於同年 7 月 19 日，以相同手法殺害丈夫。 

本案於一審被判處死刑，後於二審改判為無期徒刑，經發回更審後改判處死

刑，最終於 2013 年最高法院判處死刑定讞49，現關押於台中女子監獄，是目前尚

未執行的死刑犯中唯一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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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歷審裁判中，關於林于如犯案時精神狀態之認定，均依據一審時，南投

地方法院囑託草屯療養院做的鑑定報告。在鑑定結論中，鑑定人指出： 

「�¶��
¯�—�®�*�0�-� �Wµ•�O�×�Wµ•�%�F�Þ�ö���ºµy�é���P�d�s�.�”�F

�§�{�������®�.	Vµy
¯�—�á�û	a�â	Ë�� �������q�“�•��Ñk�! �������ù�[�a��µ|


¯�—�á�Ï�ú�!���t�ˆ�°µ{�N�[µ•�d”�«�Qµ•�è�0�Òµy�ó�€�¯�wµy�þ���!

��	I�å���[�Z�ð�ï�O�Ý�Õ�©�Á�F��µ•��	Ë�ø�b�”���T�����Ü�+�á�a��µ|

!!!!!!!!!!!!!!!!!!!!!!!!!!!!!!!!!!!!!!!!!!!!!!!!!!!!!!!!
'( ! 南投地方法院 99 重訴字第 33 號判決、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0 上重訴字第 6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2898 號判決、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1 年上重更（一）字第 5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239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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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Ê���f���ó��µy
&�²�í�c�g���Îµy�I�c�g���‚Q›�,�°µ{�E
ß� �á�T��

�äµ}Qœ�"�0�q�Ñ�~�dµy�+�Fµy�é	��D�'µy
¯�—�q�Ñ�5���®�q�“���ñµy	I

�~�+�q�“�a���ç�r�j�%�O�¡�Úµy
h�r�•	��Ñ���Ï�â�ç	‰�r�•	��¯�Ñ���®

���Çµy	½�8�Œ�«µ|�ç�å���•	��r�Ñ���Ï�â�ç���¡	‰�r�•	��¯�Ñ���®���Ç

�®�d	•µ~ 」 

意即，肯認了林于如確罹患精神官能憂鬱症及睡眠障礙，並呈現失眠、情緒

低落、易怒等症狀，但鑑定報告認為這些症狀並未影響其行為時辨識或控制能

力。 

在第一審判決中，法院全盤採納了鑑定報告中之結論，判決書中對其精神狀

態之認定如下述： 

「Pä�w�Ì�ª�³

�>�ÿ�'	��{���È�Ê�Ñ���5���®�q�“���ñµy�f	��¶���È�Ê

�©�*�0�-� �Wµ• �O�×�Wµ•�%�F�Þ�ö���ºµy�é���P�d�s�.�”�F�§�{������

�®�.	Vµy
¯�—�á�û	a�â	Ë�� �������q�“�•��Ñk�! �������ù�[�a��µ|
¯�—�á�Ï�ú

�!���t�ˆ�°µ{�N�[µ•�d”�«�Qµ•�è�0�Òµy�ó�€�¯�wµy�þ���!��	I�å���[

�Z�ð�ï�O�Ý�Õ�©�Á�F��µ•��	Ë�ø�b �”���T�����Ü�+�á�a��µ|�È�Ê���f��

�ó��µy
&�²�í�c�g���Îµy�I�c�g���‚Q›�,�°µ{�E
ß� �á�T���äµ}Qœ�"�0

�q�Ñ�~�dµy�+�Fµy�é	��D�'µy
¯�—�q�Ñ�5���®�q�“���ñµy	I�~�+�q�“�a

���ç�r�j�%�O�¡�Úµy
h�r�•	��Ñ���Ï�â�ç	‰�r�•	��¯�Ñ���®���Çµy	½�8

�Œ�«µ|�ç�å� � � • 	 � � r �Ñ� � � Ï �â�ç� � � ¡ 	‰�r �• 	 � � ¯ �Ñ� � �®� � �Ç�®�d

	• Pä」。 

而在後續歷審判決中，就林于如犯行之精神狀態，法院均以相同之論述，認

其所為之各犯行，均無刑法第 19 條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直到三審定讞

判決，最高法院於判決書中論及量刑之段落，如上開敘述外，亦檢討林于如之智

能狀態是否符合刑法 19 條： 

「Pä�þ	ø�ï�ç��
Ý�í�O���å�ž�®�d	•µy�å���U���þ�Ô�%�F�Þ�ö�®�¬	ž��

��	Ëµ~�¯�þ	ø�ï���¶�w�j�?µy�Ì
W�9�Ù�—
D�øµ•œ�Q�}�?µy�Ñ�����Õ

���� �6�®�Z�`�ïµy�8���ï�ö�‰
s�n�¯�q��µy�r
ä�s�„��ˆ�®�*�è�•�Óµy

���H�ï�(�fµy�ú�i���Š�U�ï�×�¹µy
T�}�„���Š�q���®�G�Þ�”z�-µy�B��

�r
ä�ï�®�q�Ñµy�Æ�í�Œ�=�á
’�d�q�¤µy	I�ã�„��ˆ���«�n�¬�×�B�ê�Æ�(

�‰
s�B���“�›µ•�R�ù�F�Â�”�×�”�@�à�F�Â�}	³µy�ú�6�§�(�ã�ì�Y�1�J�Ã

�â	��}�µ�¥�Ÿ�•µ•���d� ���Ë�Wì�Q�„��ˆ�®���«	c�Ô�	µy�B�Z���Fq

�‰�”�‰
s�†���}+µy�ö�F�µ�r�„�û���q�&��µ•
ä�ïµ•�ï�ö�‰
s�†���Ò�¤

�®�q�¤�Ì�*�” �}�n�v�F�*�èµy�B�”�þ��
û�R�õ���Á�Ò�d��µy���~�a����

�r�O���í�Ô	½�«�ã�K�ï�®�d	•µy���Z���r�+�"�%�a��µ•�O���å�žµy�¯�å

�����v���a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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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雖然鑑定之結果認定林于如「�¦�w�O�Ó ����µ•�H�¦�w�O�Ó ����µy�Å�O

�Ó ����µy�r�O���\�ˆ�Q�ì�2	7�P���×�a���®�ß 」，但法院在衡諸其犯行及日常行

為後，認其智能並未顯著低於常人，而否定其因此不應判處死刑之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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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判決未詳加調查林于如供稱「長期受家暴」是否屬實 

林于如供稱，因長期受丈夫精神及身體暴力。對此，法院認為此與其偵查時

說法不同，且並無任何家暴通報紀錄，丈夫劉宇航亦無任何刑事前科，而未採之。

然而，此事是否屬實，可能影響林于如之精神狀態。因此，法院似應做更詳盡之

調查，以昭慎重。 

（二）智能不足與死刑判決 

內國法化的兩公約中，「精神或智能障礙者不得判處或執行死刑」的規定應

為法院審酌。然而，在歷審法院中，除三審對此量刑之參考有所論述之外，其餘

歷審均僅在責任能力部分加以判斷。如上所述，法院認為林于如智能並未顯著低

於常人，從而維持死刑之判決。雖然對於智能不足的認定，確實不應僅以心理測

驗之數據作為參考，然而法院單以其犯行及日常行為，便某程度地推翻鑑定的結

果，並以此決定判處死刑，似嫌速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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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建源就學期間成績並不理想，高中肄業後即進入職場，曾做過許多勞力工

作，但工作狀況並不穩定。 

於國中時期開始接觸並頻繁使用安非他命，吸食後會有失眠、執著等情形，雖

多次違法，仍未停止。20歲時，曾出現幻覺（腳步聲與敲門聲）與關係妄想（感

覺被監視）等症狀。26歲後，多次至桃園療養院求診，嘗試戒除卻未成功。隔

年，因妄想、幻聽、情緒自控差等因素，曾有攻擊行為。為此也曾求診於竹東

榮民醫院及臺大醫院新竹分院，並被認定為具有「被害妄想、幻聽干擾、自言

自語、行為怪異」等症狀之長期慢性精神病疾患50，並長期服用藥物。 

除海洛因與安非他命外，被告也曾使用其他毒品，使用最多的是 FM2，因被告

長期為睡眠問題所苦。此外，被告過去也曾數度以傷害自己的方式（如撞牆）

來發洩情緒。 

�J�± �É7��I*¤ ��

彭建源案發時住於新竹，2012 年 3 月 11 日晚上，有要事向友人請求協助，

友人以店裡有客人無法抽身為由拒絕。彭建源不滿，於翌日凌晨（3 月 12 日），

前往友人的住處兼卡拉 OK 店，將汽油淋在店面周圍並將汽油點燃，共造成 5 人

死亡，3 人受傷。 

本案歷經三審，並有一次更審，彭建源於審判過程中更曾陳明「沒有判我死

刑，如果可以出去，依我的個性我還是會殺人」等一意求死之言語。本案於 2014

年 9 月 2 日最高法院判決死刑定讞51，目前仍關押等待執行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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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的精神鑑定報告 

!!!!!!!!!!!!!!!!!!!!!!!!!!!!!!!!!!!!!!!!!!!!!!!!!!!!!!!!
)$! 彭建源被診斷出患有LfI�+@P¥/Ï1*jÙEoQ <̄ƒ1*jÙEo�ä !
)%! 新竹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訴字第 6 號判決、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重訴字第 61 號判決、最高法

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5091 號判決、高等法院 102 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11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06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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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僅於一審時，法院囑託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

該鑑定命題要求鑑定：「�È�Ê�q�¤ Pñ�Ñ����Pò�ç���+�q�“�a���ç�r�j�%�O�¡�Úµy


h�å���•	��r�Ñ���Ï�âµy�ç���¡	‰�r�•	��¯�Ñ���®���Çµ~ 」 

鑑定報告雖認為彭建源案發當日有吸食安非他命，也認定其過去曾受藥物性

精神疾患之影響，現在依舊有幻聽、妄想、失眠等困擾，且有長期就醫記錄，多

間醫院均認定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報告中也顯示，彭建源的智商為 73，落於邊

緣。但鑑定結論仍認定其行為時未受藥物影響、意識清楚而有辨識以及控制能

力。 

歷審判決 

歷審判決處理鑑定報告及其法律評價的方式，大致上皆以一審的論述為基礎，

結構如下。 

首先，法院承認彭建源就醫記錄及精神病史： 

「�È�Ê�ã ���� �` �� �Ð�ßµy�•�í�+�q�“�•���RÑk�!�ã�Ñ
�	����-�¥���ç

	¨	��q�“
,�÷�â�®�¤�Ûµy�F�n�ã ���� �` �� �Ðµ• ���� �P ���� �`µ• ������ �P ������ �`

�ßµy�t�í�+�…�Þ�t�!µ•�N�[�a���Ò�O�P�û��	¨	��q�“
,�÷�â�ý�Ûµ|	¢�ã

���� �` �����Ð ���� �\�P�ó�` �� �Ð ���� �\�ßµy�+�G���R�q�“�×�ã�Ñ
�	��D�õ

	â�®�•�f�Œ	•i�W���ç�Ë�¾�-	¨	��q�“
,�á	�µ~ 」 

其次，以彭建源對犯案內容記憶清楚、邏輯推演正常，推論其疾病未影響其

行為時辨識及控制能力： 

「�¶���F�µ�é�����Q�Ì�*�d��µy�È�Ê�O�ã���Q�û�®� �›�„�n
���µ•�È�s

�ï	]�0�r�d”�®�Ó�+�Ò�û�+�n�º�”�•���®	K��µy�t�í�î	K�Ô
Ý�® �ý
œµy


T�r�����q���*�è�®�›
•µ•
����D�¾	I�~�0�K�ï�P�Ý�®�vµy Pä�Z���È�Ê

�Ñ���5���í�ˆ�+�%�“�å�Nµ•�q�“�æ�†�ç�+�q�“�a���ç�r�j�%�O�¡�Úµy
h

�å���•	��r�Ñ���Ï�â�ç���¡	‰�r�•	��¯�Ñ���®���Çµy�ç�í	½�8	É�«�®�d

	•µ~ 」 

再者，援引鑑定報告的結論，重申彭建源於行為時具有辨識及控制能力： 

「�f	����� µ{Pñ�&�W�f�û�%���^�H�j�•�¼�b�®�â	Ëµ|�*�0���%���^�H�j

�•��
h�q�“�×�®�â	Ëµy	I���•�´�^�H�j�•	‰�“�¼�b�®�â	Ëµ~�&�W�à
ä�ï

�����®�q�“���fµy	I�~	c	žµ•�.	V	½�·�r�•	��Ñ���Ï�â�ç	‰�r�•	��¯�Ñ

���®���Çµy	½�8�Œ�«µ~Pò�"�ó�é	��®����µy�K�S�È�Ê�ã�é���Ñ���5��	I

�~�+�q�“�a���ç�r�j�%�O�¡�Úµy
h�å���•	��r�Ñ���Ï�â�ç���¡	‰�r�•	�

�¯�Ñ���®���Çµy�ç	½�8	É�«�®�d�}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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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法院於量刑時從未考量被告是否因精神病史，而須減輕刑度。 

更一審判決死刑後，辯護人於上訴意旨中引用兩公約有關精障判處死刑禁止

之規定，認為精神病患不得被科處死刑，但最高法院卻仍依歷審邏輯，切割行為

時與被告精神病史的關係，不予理會。 

%™�±�É7�`‹'åDONg��

（一）法院判斷行為時辨識及控制能力的標準，並未考慮彭建源長年的精神病史 

各審級判決認定被告雖患有精神疾患，卻從行為時之邏輯推演、逃逸與事後

記憶清晰與否，斷定彭建源行為時具有辨識及控制能力，刻意切割彭建源行為時

與長期精神病史的關係，儘管鑑定報告與法院都肯認彭建源為精神病患者，但卻

在判決中刻意淡化這一點。 

法院將精神病史對個人的影響過於簡化並刻意切割，如果依照其標準，則有

精神病史的被告，只要能夠正常生活，皆無法適用刑法第 19 條。 

（二）鑑定報告指出彭建源智商落於邊緣，應作為量刑之參考 

彭建源智商偏低的情況，只有在鑑定報告中稍微提及，判決更從未提及，自

然未於量刑時考量。但已內國法化的兩公約中，法院應審酌「精神或智能障礙者

不得判處或執行死刑」的規定，法院卻對於彭建源是否有此情況隻字未提，在剝

奪生命權的刑罰裁量上，恐有未完善審酌之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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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捷生長在父母俱全之四口小康家庭，有一名弟弟。在就讀小學期間，曾經在

某次音樂課與一名女同學起衝突，又與另名女同學發生糾紛，因而立下殺死該

兩名女同學報復的誓言。後來因為找不到這兩位女同學，且隨著時間經過，不

再恨這兩位女同學。但他並未打消殺人之念頭，因為他認為既然發了誓要殺人

就要將誓言貫徹，否則就是否定自己。上了國中之後，曾因為和一名同學起衝

突而拿安全剪刀戳他。亦曾心存刺殺老師的念頭，進而隨身攜帶美工刀在身上

約 1個月，但後來並沒有付諸行動。升上高中以後，鄭捷逐漸在個人網誌上留

下殺人誓言的文章，和其他以殺人為主題的詩文。畢業後先就讀於國防大學，

後遭到退學。之後就讀於東海大學，大二下時犯下北捷隨機殺人案。 

�J�± �É7��I*¤ ��

鄭捷於 2014 年 5 月 21 日下午於捷運抵達龍山寺站後，於捷運列車往江子翠

站行進之途中，從背包抽出鈦鋼刀攻擊捷運車廂內不特定乘客，且於捷運列車到

達江子翠站後，往月台之樓梯出口移動，並仍持續揮舞刀械攻擊所見民眾，造成

4 人死亡，21 人受傷。全案歷經三個審級皆判處死刑，於 2016 年 4 月 25 日判決

死刑定讞53。 

同年 5 月 10 日，法務部長羅瑩雪簽署死刑執行令，距定讞僅相隔 18 天。而

執行前並未通知家屬及委任律師，使得律師團準備的非常上訴、再審及釋憲等非

常救濟程序都還來不及提出。 

�Ç�± K|H�c�*X&ï#�4z"Â*§KØWi;“e 2_KË�	/ƒ. ��

鄭捷的精神鑑定報告於法院審判前即由檢察官提起而完成。由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吳建昌醫師帶領丘彥南、謝明憲、潘欣平、高淑芬等人所做。鑑

定報告上的結論指出，鄭捷的性格較自戀（自我中心）、具反社會之人格特質，

!!!!!!!!!!!!!!!!!!!!!!!!!!!!!!!!!!!!!!!!!!!!!!!!!!!!!!!!
)" ! 就鄭捷案較為詳細的背景資訊，可以參考胡慕情所撰〈無癒之傷：北捷殺人案的對話邊界〉

一文。參見：端傳媒網站，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25-taiwan-Tzeng-Jai/。 
)# ! 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矚重訴字第 1 號判決、高等法院 104 年度矚上重訴字第 6 號判決、最高

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984 號判決。!



�ã �������� #×@J;b!ø"�<a(�$1�• ���� �4L¥fƒ;b!øB–�2"�<a!í7w �ä !

!
!

)# !

欠缺同理心、心性發展成熟度較低，具特殊世界觀（認為世界是虛無的）。但他

並沒有到達反社會人格疾患、自戀型人格疾患、妄想症等疾病的程度。然而鄭捷

確實有甲狀腺機能亢進、副甲狀腺機能低下的現象，符合葛瑞夫茲氏症之診斷，

但無法確認葛瑞夫茲氏症與這些想法及情緒變化是否有因果關係。對於是否有情

緒障礙問題，僅能認定無法排除因葛瑞夫茲氏症而導致委靡型甲狀腺亢進症或其

他身體病狀造成鬱性疾病的可能。!

責任能力 

一審就責任能力的部分，對行為時之辨識能力論述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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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審就上述p· �6p¸#� 「鄭捷患有葛瑞夫茲氏症」之部分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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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öµy	å�v�Ö�³	â�©�W&»�(Põ�r�j�€���®k�R�O�(Pö �®�)��

�R�Ò�¦ Päµ~Pò」 

最高法院也更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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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判決引文可知，從一審到三審，法院以無精神病就診紀錄、無施用

毒品、犯案前後均有明確之記憶、犯案過程具備組織性和目的性等理由，認為鄭

捷應負完全之刑事責任。縱然肯定他確實有甲狀腺機能亢進、副甲狀腺機能低下

的現象，符合葛瑞夫茲氏症，且無法排除因葛瑞夫茲氏症而導致有『委靡型甲狀

腺亢進症』或『其他身體病況造成之鬱性疾患』的可能。但法院認為既然鑑定報

告的結論主張犯案時並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欠缺或顯著減低之狀況，因此無論是否有『委靡型甲狀腺亢

進症』或『其他身體病況造成之鬱性疾患』的可能，也不影響其刑事責任能力。 

藥物輔助會談 

就鑑定過程中使用藥物輔助會談的部分，一審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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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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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訴判決內文可以看出，法院認為鄭捷已表示同意，並有在鑑定說明事項

簽名，說明此藥物輔助會談已取得鄭捷的同意。且依其學歷而言，鄭捷已具備一

定知識，並非不能判斷是否同意接受藥物輔以會談，因此在得知要以藥物輔助的

方式幫助放鬆會談的情況下所取得之同意，並未違反他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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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案前後的日常生活舉止和犯案過程的組織性和目的性是否足以作為判斷

犯案行為當時責任能力的依據，不無疑問 

歷審判決均指出： 

「�È�Ê�ì�Ó�J�ÿ�¯�²�ŸPñ�g�µ�—���.�6�õPò Pä���:���a
��â�à�E�P	E�?

�Ä�E�®�|�—���+���q���ç�+�f�\�í���ß�@�þ
T�ï�
�å�ó7µy�)�ì�@�‚��

�ß
ä�@�
�ï Pä��	E�?�Ä�|�—�E �� �¦�G�+�ª�a �� �¦�G�+�G�õ�8�+�å�b�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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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û�~Pñ
4�Ù�Â�‘Pò	Ü�À Pä�O�ã���Q�û�®�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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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Ô
Ý�®�ý
œµ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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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H�ì�b�s�ý�r�d�%�®�ù�ïµy���)�B�´�ý�r�‚�����ÿ�å
ä�ï

�®�f�áµy
T�r
ä�ï�‡�â�B�R�(�È�s�ï�®�ú�sQ›�%�ëµ•�8�]Qœ���Ïµy�5�È

�s�ï��6�¯�~�â�W�ï
ä����µy	å���T�O	Rµy�B�Ä��
ä�ï�®�É�5 Pä�}�n�B

���•���0�j�ï�����q���*�è Pä�)�0�ó�’�n�¬�ç�{���ï�W�”�Ñ�°�'µy�õ�S

�5�É�r�}����w�A�Ö���ˆ�®�ð�ï�Á�q�:	$µy�Ô�©�r���·
ä�ï�Ñ���Ï�â�¯

���®µy�q�����"
’���K�t�ý�g�µ�®�.�• 」 

然而，犯案前後的日常生活舉止跟犯案當時的舉止並無必然的因果關聯54

（更遑論認知能力跟控制能力具有本質上的區分）。即便犯案前後的行為正常，

!!!!!!!!!!!!!!!!!!!!!!!!!!!!!!!!!!!!!!!!!!!!!!!!!!!!!!!!
)' ! 這類推論上的疑慮在精神鑑定報告書中也看的到，例如前述林旺仁的案件中，其台大的第一

份鑑定報告的論述即指出：「Pä�q���� ���í���Œ�ˆµ•�e�å�q���Ã�®	I�”�Ñ�® µy	I�B�Ô	½��c�g�”
�Û���Ò�q�“�!�����Îµy�r�Ñ���ì
’�„�…���� ���í���M	I�)���Ñ�®�Œ�=	I���Ñ�® Pä」。且於台大的

第二份鑑定報告的論述亦指出：「Pä
¯�–�×�®���©�:��	I�~�Ô	½	Ï�Ýµ~�r�•���n�µ�è����µy 	•��
�á�Ü�@�ë�¦!�‚	å�”�H�ì�Â�ï�Ï�Ïµy�)�>�r�v	
�í Pñ
h�r�•	��Ñ���Ï�â�ç	‰�r�•	��¯�Ñ���®��
�ÇPòP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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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無法排除行為當下才受到突發狀況的干擾，例如精神疾病突然發作，而使控

制能力下降的可能。 

而判決中提及有關「行為當下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部分，應非是指有

組織、目的性的讓犯罪計畫達成的能力，而是指是否能夠真正出於個人意願而實

現犯罪的控制。此控制能力不是對於犯罪目的是否能夠順利達成的控制，而是個

人對於實現犯罪行為的意願是否受到影響，例如某種疾病的發作即可能產生影響。

因此在確定有葛瑞夫茲氏症，且沒有辦法確認是否有委靡型甲狀腺亢進症的情形

下，行為當下是有可能受到葛瑞夫茲氏症或疑似委靡型甲狀腺亢進症的影響，而

使犯案當下的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受損。因此綜上所述，似乎無法僅依據犯案

前、後的日常生活舉止正常，或者是犯案過程具有組織性及目的性，就認定犯案

行為當下具有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二）精神鑑定報告自行就法律問題為鑑定，甚至還自行判斷應採取何種法律學

說主張 

法院囑託醫院實施鑑定的命題是：「刑事責任能力、受審能力、量刑因子」。

但這些命題內容實際上全部都是法律專業的問題，不應該交由醫生鑑定，這份鑑

定是有關醫學專業的「精神鑑定」而非法律專業的「法律鑑定」。醫療專業的問

題跟法律專業的問題是不同的，即便鑑定人本身具有相關法律專業的背景，但這

是精神鑑定而非法律鑑定，故仍不應該回答法律問題。 

而醫生不但回答了法律問題，甚至還在論述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的時候，更

進一步下了一個法律專業的判斷，認為某一種刑事責任能力的學說與目前應報主

義之刑事責任能力與刑罰理論有扞挌之處而不採，並判斷鄭捷具有辨識行為違法

之能力。55 

（三）鑑定人對於鄭捷注射鎮定劑以逕行其鑑定，此乃不正方法之使用；縱使取

得被鑑定人之表面同意，仍不構成實質同意 

鑑定過程施用鎮定劑，使受鑑定人失去意識，屬於不正方法之使用，不符合

合法調查原則。雖然鑑定報告上指出鄭捷知道此鑑定的安排及其程序和目的，了

解此鑑定結果不一定對自己有利，仍同意接受精神鑑定之會談及相關檢查。但實

際受測前並未告知受鑑定人可拒絕受測，且未完全告知受鑑定人其鑑定進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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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a�¯�´�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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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產生的一切後果（包含會失去意識），因此縱使有取得授鑑定人表面之同意，

亦不構成實質知情同意。 

且根據看守所輔導紀錄亦顯示，鄭捷曾抱怨：「此次鑑定後醒來已被送回所

內，不知講些什麼，沒想到自己的意識會喪失! 」並對此感到氣憤，感到不公平、

不客觀。因此，雖藥物輔助會談前有告知會施打鎮定劑，取得同意並有簽署同意

書，但對於此藥物輔助會談可能會有的結果只提及幫助放鬆以利行會談，並沒有

提及意識會喪失。如此一來，個案顯然並未真的在完全了解藥物輔助會談之效果

的所有可能的情狀下同意受測，進而受騙，因此縱使有取得授鑑定人表面之同意

及同意書之簽屬，亦不構成實質知情同意。 

（四）最高法院迴避被告之辯護人就精神鑑定報告所提出之質疑 

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案曾主張以下法律適用違法之問題： 
�����ã�ì���•�J�Ã�â	��}�µ�¥�ª�³�D�˜�ã�ì�ÿ�’	¨�’	��¢�%	¨	� Q›��
��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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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Ý�žµy�d���S�lµ~ �����{���ï!„�É�•	�µy�x�ê�â	����}�b�â

�®�w�•µy�÷���T�â�•���˜��	Ë�®�a�}���ú���Çµ•�÷�m���Ç�”�å�a�+�?µ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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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對此等質疑，最高法院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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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判決內文得知，最高法院對於責任能力的判斷依據並非是精神鑑定報

告，只是結論鑑定報告的觀點剛好相符，故精神鑑定報告縱然有瑕疵而不予採用，

亦不影響法院對於其責任能力之認定，以此逃避上訴意旨中對於鑑定報告的疑慮。

但接著卻又就鑑定報告中委靡型甲狀腺亢進症的疑慮提出說明，前後不一致，難

以認為其責任能力的判斷依據不是來自於精神鑑定報告。 

而所謂無法排除有委靡型甲狀腺亢進症的可能，雖並不等同被告對於理解法

律規範、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有」所

欠缺或「有」顯著減低，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被告之控制能力確實存在受影響的

可能性之下，不應直接認定其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即是不受到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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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鑑定，是指以補充法院於審判上所需經驗法則等相關知識為目的，由審

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指定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人，將其特別知識經驗運用於

具體事實或特定事項，並提供其意見或判斷，為刑事訴訟法上證據調查方法之一

種。鑑定人為實施鑑定，依法必須於鑑定「前」具結56（刑事訴訟法第 202 條），

其鑑定意見始具有合法之證據能力，且應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其鑑定之經過及結果，

若以書面為報告，於必要時得使其以言詞說明（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第 1 項、第

3 項），並循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以下的交互詰問規則詰問之。 

從以上法律規範看來，鑑定人原則上應該是一個可以進行具結、交互詰問等

活動的「自然人」，但在我國卻容許以「機關」進行鑑定（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

第 1 項），也就是法院或檢察官可以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

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在本次報告檢視的 10 則死刑判決中，所有的被告皆

是由法院囑託醫院進行機關鑑定，由此衍生出諸多問題，例如機關本身無從為具

結、難以傳喚鑑定人到庭作證等等，詳如下述。 

�J�±5èdII‰c�*XD�N,H&0Ô^Ó�£1zH&"”�¡��

為了鑑定被告的心神或身體狀態，有必要時雖然得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適

當之處所（刑事訴訟法第 203 條第 3 項），但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對被告人身自由

之限制措施，因此刑事訴訟法第 203 條之 1 規定：「前條（按：即第 203 條）第

三項情形，應用鑑定留置票。但經拘提、逮捕到場，其期間未逾二十四小時者，

不在此限。（第 1 項）；鑑定留置票，應記載下列事項：一、被告之姓名、性別、

年齡、出生地及住所或居所。二、案由。三、應鑑定事項。四、應留置之處所及

預定之期間。五、如不服鑑定留置之救濟方法。（第 2 項）；第七十一條第三項

之規定，於鑑定留置票準用之。（第 3 項）；鑑定留置票，由法官簽名。檢察官

認有鑑定留置必要時，向法院聲請簽發之。（第 4 項）」，為鑑定被告心神或身

體而有將其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場所之必要時，除被告係經拘提、逮捕到場，且

其鑑定期間未超過 24 小時者外，原則上都應該由法院核發鑑定留置票，始符合

令狀原則之要求與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過，在我國現行實務之操作下，

鑑定留置票的核發卻相當不受重視，在本次檢視的 10 則死刑判決中，法院皆未

!!!!!!!!!!!!!!!!!!!!!!!!!!!!!!!!!!!!!!!!!!!!!!!!!!!!!!!!
)&

具結，係指證人以文書保證其所陳述者係屬事實，乃證言真實性之程序擔保，在歐美國家因為

宗教傳統之故，多半以宣誓為之。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條等規定，行具結時，

應依一定的法律程序規定為之。7?aâflp»�èZñ4‚MåZ~�ép»�ê!¹�3YÜYÇ<}�²!2�ëp» �3�1�2�4.� �: 6°p»g©�6�5�3�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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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鑑定留置票，形成「以押票57取代鑑定留置票」的詭異現象，顯然是一種對

於被告人身自由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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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一、所述，本次檢視的 10 則死刑判決皆是用機關鑑定，按我國刑事訴訟

法之規定，機關鑑定與一般自然人鑑定不同，毋庸於實施鑑定前先行具結58，只

有當該機關內真正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於法庭中進行言詞報告或說明的情形下，

才需先行具結（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第 2 項）。因此，在本次檢視的 10 則死刑判

決中，幾乎所有的鑑定人都沒有在實施鑑定前具結，例如：【林于如案】之鑑定

報告中雖有當日具結書，但並不清楚是鑑定前或鑑定後所為，且於鑑定報告中署

名的兩位鑑定醫師中，僅有一位醫師具結；【張胞輝案】中所使用的唯一一份鑑

定報告並未註明由何人參與鑑定，亦無具結，僅於更一審時由周煌智醫師一人到

庭具結；【林旺仁案】的四份鑑定報告均未經具結等等。這樣的機關鑑定程序雖

然不違法，不過，法律之所以要求鑑定人需在鑑定前先行具結，目的正是為了經

由具結此一程序的擔保，讓鑑定人在負擔刑法偽證罪的心理負擔之下，以其專業

學識能力而為公正誠實之鑑定，以此擔保其鑑定的真實性，絕不會因為鑑定人是

否在機關或團體任職而有所差異，因此前述排除機關鑑定準用具結的規定，導致

機關鑑定所作的鑑定報告欠缺可信性擔保，顯然成為立法上的漏洞。 

所幸，在目前的實務見解中，已有見解主張應將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第 1 項

作「合目的性擴張解釋」，在法院或檢察官囑託機關鑑定的情形下，機關本身雖

然毋庸具結（因為該機關為法人或團體，根本無法為具結之事實行為，當然無從

具結），但是該機關內實施鑑定的自然人仍不能迴避具結的義務，如果機關內實

施鑑定的自然人沒有先行具結，則該機關所作成之鑑定報告也就沒有證據能力，

除非法院將機關內實施鑑定的自然人傳喚到庭進行言詞報告或說明，同時命其具

結後說明鑑定之經過，方得將該鑑定報告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以此確保審判的

公平公正。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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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人所為的鑑定報告，乃是被告以外之人在法院外所為的言詞或書面陳述，

本質上屬於一種「傳聞證據」，不具證據能力，因此，依據直接審理原則之要求，

!!!!!!!!!!!!!!!!!!!!!!!!!!!!!!!!!!!!!!!!!!!!!!!!!!!!!!!!
)* ! 押票即羈押之「令狀」。押票，由准予羈押之法官簽名（�¨�2�1�3�!�]p¸p»;��ë&ˆ<}+@@b<"+BO02d�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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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第 1 項僅準用第 203 條至第 206 條之 1 之規定，而排除了同法第 202 條之

規定。 
)( !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交訴字第 3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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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人理論上應於審判期日到庭，將鑑定經過及結果以言詞方式提出報告，並依

循交互詰問之規則（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以下）對鑑定人進行訊問後，法院才能

以其鑑定報告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不過，我國刑事訴訟法卻特別針對鑑定人及

其鑑定報告制定一套「優惠方案」。首先，無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團體鑑定，

大部分的實務見解均認為，只要符合「該鑑定人/機關是經法院或檢察官選任、

囑託」並「提出記載『鑑定經過及其結果』之書面報告」這二項要件，則該鑑定

報告即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

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中「法律另有規定者」之情形，也就

是將該鑑定報告視為傳聞法則60的例外，肯定該鑑定報告具有證據能力。其次，

無論是自然人或機關、團體鑑定，除有「必要時」外，鑑定人原則上皆無須出庭

作證並接受交互詰問（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第 3 項、第 208 條第 1 項），至於有

無必要予以傳喚，則屬事實審法院依法審認之職權範圍。此一規定廣開法院無須

傳喚鑑定人的方便之門，同時給予鑑定人拒絕出庭的絕佳理由，如此一來，鑑定

報告書面意見的證據能力大大獲得法院承認，幾乎架空了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以

下當事人詰問鑑定人的規範，徹底剝奪被告的反對詰問權，在本次檢視的 10 則

死刑判決中，即有半數個案的鑑定人從未出庭作證並行交互詰問程序，無從擔保

審判程序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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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 2005 年修法通過之新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項：「行為時因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

不罰。（第 1 項）；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第 2 項）」，其立法理由中提到：「（二）

關於責任能力之內涵，依當前刑法理論，咸認包含行為人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

以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至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多認以生理學及心理

學之混合立法體例為優。易言之，區分其生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則就生理原

因部分，實務即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而由法官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

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與否。在生理原因部分，以有

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據此，顯

然可見本條立法是採取「生理原因」與「心理原因」二元要素綜合判斷，也就是

將「被告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生理原因）」之判斷交由醫學專家透過

鑑定判斷，至於「行為人於行為時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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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因）」此一最終法律問題，則必須由法官綜合證據所得心證親自判斷，不得

委諸鑑定行之。 

不過，在實務操作之下，法院卻時常將原應由其親自判斷的法律問題交由精

神醫師進行，例如直接以「被告行為時是否已達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作為鑑

定命題，【林旺仁案】的四份鑑定報告中，其中三份之鑑定命題為「犯罪行為時，

精神狀況是否已達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最後一份則是鑑定「被告犯案時，是

否已達到刑法修法後第 19 條所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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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個案中，即便法院並未設定不當的鑑定命題，但醫師於鑑定時，卻自

行針對刑法第 19 條之法律最終問題p· �v�m�u�j�n�b�u�f�!�r�v�f�t�u�j�p�op¸ 61進行論斷，例如：

【張胞輝案】中檢察署僅要求鑑定機關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並未說明鑑定書須

回答那些問題，但鑑定人卻主動於鑑定報告結論欄說明案主於兩次殺人時點當下

的行為能力，因受到吸食大量強力膠之影響而屬於嚴重精神耗弱，另於毀損屍體

與竊取財物時，鑑定人則認為被告應負完全的責任能力，至多僅至輕度精神耗弱；

又於【林于如案】中，法院委託草屯療養院就「林于如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進行

鑑定。但鑑定機關自行涵攝了刑法第 19 條並回答了最終問題： 

「�é	��D�'µy
¯�—�q�Ñ�5���®�q�“���ñµy	I�~�+�r�q�“�a���ç�r�j�%�O

�¡�Úµy
h�r�•	��Ñ���Ï�â�ç	‰�r�•	��¯�Ñ���®���Ç	½�8�Œ�«µ• �ç�å���®

�d	• 」。 

�Á�±c�*X&ï#�*ï 40þ5ê�	c�*X4w;“Y”�±BÄY”&¸GÌ"ˆ 4e� ô5è�FYh4Ì ��

鑑定報告是鑑定人本於其專業所為，應使其所採取之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可

接受該專業領域之公開審查，此是科學報告所應具備之基礎要件，才可作為法院

判決基礎之依據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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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本報告之 10 件死刑判決，在【林旺仁】案中，長庚報告中一審與更三

審書面意見皆有對個案之認知測驗與解釋有依據相關神經科學作為解釋，並有提

到其中的限制，例如林旺仁的情緒狀況以及不配合性可能影響信效度，以及對精

神醫學、臨床心理以及司法判定之限制做說明，但其他審級之鑑定報告卻未見此

種說明；而在【陳昱安】、【彭建源】、【王俊欽】等案件所採取鑑定報告更是

僅有寫出鑑定結論，而完全未提及所採用之鑑定方法、理論基準為何，遑論這些

標準可否接受專業領域之檢視，然而法院仍以此種有瑕疵之鑑定報告作為認定被

告為判斷被告責任能力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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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信度及效度之鑑定報告應可接受該專業領域之檢驗已如上述，然而，倘

鑑定報告作成所憑藉之資料並非原始資料，或根本未揭露所憑藉判斷之資料依據

為何，將使對該鑑定報告之檢驗有所限制或根本無從檢驗，此亦屬科學報告所應

具備之基礎要件。然倘執此標準檢驗本次報告之 10 件個案，在【林旺仁】案中，

除了長庚醫院於更三審時之書面意見中放入原始資料之圖表外，其餘審級均未揭

示作成鑑定報告所依憑之原始資料為何，【王俊欽】案中甚至僅記載鑑定結果、

完全未說明依據何種資料作成該份報告；此外，在【曹添壽】案中，鑑定報告中

以案發十年後之起訴書及警詢筆錄判斷曹添壽十年前犯罪時之意識與精神症狀，

此種資料來源是否妥適尚有疑義，然法院仍據該鑑定報告作出判決，而本次報告

中其他如【林于如】、【張人堡】、【張胞輝】、【彭建源】、【黃富康】等案

中亦同樣出現未揭露鑑定資料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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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10 件個案中之精神鑑定報告亦出現結論與鑑定過程欠缺關聯性或無邏

輯之推論問題，而法院亦未就這些瑕疵予以修正，仍憑藉有瑕疵之鑑定報告作成

對個案行為人於行為時仍然具有責任能力之不利認定。於【鄭捷】案中，雖然該

案鑑定報告認為鄭捷應具有完全責任能力，惟其無排除罹患葛瑞夫茲氏症，因而

導致有萎靡型甲狀腺亢進症或其他鬱性疾病之可能性，法院就此一瑕疵並未回應，

而僅以判決認定鄭捷行為時責任能力不是依據鑑定報告，僅是剛好結論相同（即

鄭捷有刑事責任能力而無刑法第 19 條之適用），迴避其對於前述瑕疵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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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黃富康】案中之鑑定報告中醫師並未說明黃富康服用安眠藥對犯行是否產

生影響的醫學專業問題，惟法院判決僅援引鑑定結果而自行推論黃富康犯前服用

安眠藥劑對其責任能力並不生影響；再者，於【張胞輝】案中，張胞輝於一審審

理時曾說其吸食強力膠是在殺害被害人前一天白天，距離案發時間已超過二十六

小時，而非如鑑定報告中所載，其於案發前後二十四小時大量吸食強力膠。法院

在二審時發現此問題，但法院並未據此傳喚鑑定醫師或再送鑑定，仍直接依此認

定張胞輝於行為時無精神耗弱或心神喪失之情狀而作出死刑判決；甚至，在【王

俊欽】案中，在法院未提出鑑定命題之情形下，鑑定機關逕自推論了法院想要詢

問的問題，在針對這個自行提出的問題作成鑑定報告，而法院亦援用這樣的鑑定

報告作成判決；同樣地，【曹添壽】案亦出現鑑定資料是以「起訴書以及警詢筆

錄之記載」作為鑑定資料，而法院亦未針對這樣的資料來源提出質疑，反而援引

鑑定報告之結論作為判決依據。 

再者，於【林旺仁】、【彭建源】、【林于如】、【張人堡】、【陳昱安】

等案件中，法院認為不適用 19 條的問題可能來自於其對於具有精神疾患或是心

智缺陷之人的誤解，通常以認定該些行為人因為仍然對外界人、事、物均有感知、

日常生活行為與常人無異、可以進行所謂的「縝密」犯罪計畫、可以在案發後仍

知道要藏匿等現象，即推論該些行為人仍具有完全責任能力，而忽略該些行為人

所患之精神疾病（無論是先天或是後天所造成）或心智缺陷（如總智商在邊緣程

度）之情形可能造成行為人之心理功能何種連續性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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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明確指出對心理或智能障礙者量處死刑之問題，並暗示我國已針對「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制定施行法，而使兩

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有內國法之效力，則針對心理或智能障礙者量處死刑

原則上應予禁止。 

惟本次報告之個案所呈現之具體情形如下：【王俊欽】智商僅有 66，屬於

輕度智能障礙、【林于如】患有精神官能憂鬱症及睡眠障礙，且總智商為 57，

亦屬於輕度智能障礙、【林旺仁】則因工作時被人重傷腦部致大腦左前額受損、

【張人堡】則具有反社會型人格疾患、【張胞輝】因吸食強力膠導致重度精神耗

弱、【曹添壽】為智力中下之人、【陳昱安】被明確診斷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以

及憂鬱症，其甚至案發前仍持續就診並服用藥物、而【彭建源】之智商僅有 73、

【鄭捷】則有甲狀腺機能亢進、副甲狀腺機能低下之現象，係符合葛瑞夫茲氏症

之診斷，綜上所述，上述個案判決似均與前揭最高法院意旨有違，更違反兩公約

所揭示對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之保障。 

  

!!!!!!!!!!!!!!!!!!!!!!!!!!!!!!!!!!!!!!!!!!!!!!!!!!!!!!!!
&#! 最高法院 102 台上字第 428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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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分析 10 件涉及精神障礙被告的死刑案件，並針對各件精神鑑定報告

的內容與論理結構等，對照歷審法院裁判適用其見解的情形，完成此份報告。綜

覽本報告所分析之各該死刑判決，除了再次突顯死刑制度／判決的缺陷外，更指

出於台灣精神障礙被告在司法審判中可能面臨的相關程序問題及困境。基此，本

聯盟提出若干結論與建議如下：  

�¾�±��: :9 Ï&µW
 ��

    從本報告與 2015 年所發表之台灣死刑判決報告64兩份綜合觀察，死刑判決非

但不如一般民眾所想的嚴謹審慎或罪證確鑿，更多時候反而是論理矛盾、事實不

備、罔顧人權公約等重大法律瑕疵之下所生的產物；在這樣的瑕疵之下，死刑制

度的正當性實已蕩然無存。在實質且終局地廢除死刑以前，我國應全面停止執行

死刑，始有通盤檢討此一制度的可能性。 

�J�±Rû*¤%ÉeY�x9È *KÂ�	/Í4¦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兩公約國際獨立專家審查的「結論性意見」均曾指出，

有精神障礙的被告，不得被判處或執行死刑；而依據兩公約施行法規定，兩公約

具國內法效力。65因此，法院就刑度之選擇，自然應該受到公約見解的限制，而

不應有例外。近年來大量出現法院與鑑定報告均明白肯認被告患有精神障礙，卻

仍做成死刑判決的實例；這樣的趨勢，正是漠視公約國內法效力而導致的裁判瑕

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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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被告的精神障礙反映在刑事規制中，於刑事實體法的層次上，應成為

判斷其責任能力的重要依據（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辨識行為違法或辨識行

為之能力顯著降低，刑法第 19 條參照），同時，也落入刑法第 57 條有關量刑因

子之考量因素；於刑事程序法上，基於被告訴訟權之保障，則可能成為法院停止

審判之事由（心神喪失，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參照）。法院審判精神障礙被告時，

應充分考量被告精神狀況，以保障被告權利。 

!!!!!!!!!!!!!!!!!!!!!!!!!!!!!!!!!!!!!!!!!!!!!!!!!!!!!!!!
&' ! 參《台灣死刑判決報告：75 位死刑犯判決綜合分析》，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2015 年 12 月。!
&)!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45 號刑事判決：�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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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於「共同問題」部分中指出，於該個精障死刑判決中，有諸多違背刑

事訴訟法之程序瑕疵，諸如鑑定人未為具結（刑訴法第 186 條66）、未給予被告或

其辯護人針對鑑定人對質詰問之機會（刑訴法第 166 條67）、未由法官簽發鑑定留

置票（刑訴法第 203 條之 1）等。該等瑕疵使精神障礙被告於刑事程序中之防禦

權行使，無法受到具體保障，且實難確保相關證據之真實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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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刑法第 19 條所定之責任能力，其性質為法律問題，對此所做之判斷涉

及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者之職權，因此法院與檢察官於選任鑑定人或囑託機關鑑

定時，其鑑定標的自不得為刑法第 19 條責任能力或其減損之有無，或直接抄錄

該條文字或其他相類似之法律問題。囑託醫院或醫師進行鑑定之標的，在有關刑

法第 19 條責任能力部分，僅得為生理原因部分，亦即行為人「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之有無。相對於此，鑑定人（機關）接獲來自法院或檢察官之選任或

囑託，遇有法院或檢察官誤以法律問題相詢時，應盡速與該囑託鑑定之法律或檢

察官溝通，釐清鑑定標的之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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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對於鑑定報告之採納與否，均應於判決中詳述理由，並檢視其是否有原

始資料未加以揭露、鑑定結論逾越精神醫學專業領域、未說明鑑定方法與其限制、

鑑定報告推論過程與其結論相互衝突或無關聯等缺陷。特別是「採納對被告不利

之鑑定報告」與「不採納對被告有利之鑑定報告」的情形，始足以保障被告利益，

並使透過科學鑑定以促進裁判公平的法律意義獲得彰顯。 

�Á�±K|eZ â:9��_�"‹�¼ *KÂ�½XM*XoÕ0‡8‰0Îf�,ö4�>•�	�ICï ��

    我國刑事訴訟法目前所規定的非常救濟途徑（例如再審與非常上訴等），於

適用上極為困難；如欲發揮其具體保障人權的效果，則應將開啟非常救濟的事由

予以放寬。而兩公約為有國內法效力的人權公約，乃最低限度之人權保障規定。

因此，將精障者判處死刑顯已違背公約規定，應予類此案件有提起非常救濟程序

之機會。 

!!!!!!!!!!!!!!!!!!!!!!!!!!!!!!!!!!!!!!!!!!!!!!!!!!!!!!!!
&&! 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3 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

不得作為證據。」 
67 法院於囑託鑑定時，亦應捨棄「機關鑑定」的概括形式，而須使「實際做成鑑定之人」加以

具結，才能讓其接受被告的對質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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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架構是由黃致豪律師所提出。 

（一）鑑定法定要件：這個鑑定，有明顯違法的狀況嗎？ 

0. 機關鑑定：是否有鑑定報告使用機關鑑定的方式？  

1. 鑑定留置與令狀 

（1）法院外鑑定（例如醫院），有開鑑定留置票嗎？  

（2）嫌犯羈押中進行留置鑑定的狀況，有用羈押取代鑑定留置票的狀況

嗎？ 

 

（3）鑑定留置票有記載應載事項嗎？  

（4）鑑定留置票有送給該送的人嗎？  

2. 不正方法 

（1）嫌犯鑑定中的陳述，是透過不正方法取得的嗎？  

（2）嫌犯鑑定的過程，符合合法調查原則嗎？  

3. 具結 

（1）實際為鑑定之人「都有」具結嗎？  

（2）鑑定人全體有在「鑑定前」具結嗎？  

（二）鑑定形式要件：這個鑑定，外觀結構上看起來可以接受嗎？ 

1. 鑑定人適格 

（1）鑑定人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嗎？  

2. 鑑定之結果及其經過 

（1）鑑定報告有揭露鑑定命題嗎？  

（2）被囑託鑑定的命題，是在「可鑑定範圍」之內嗎？→鑑定有回答「受

鑑定人有無刑事責任能力」嗎？（刑法 19）、受鑑定人是否心神喪失

而無就審能力」嗎？（刑訴 294）「受鑑定人是否因心神喪失致不能理

解死刑／刑罰之意義」嗎？（刑訴 465、467）或者是「被告是否無教

化可能性」嗎？ 

 

（3）鑑定報告有寫出鑑定的結果嗎？  

（4）鑑定報告有「形式上」解釋鑑定結果怎麼來的嗎？  

3. 鑑定的基本程式 

（1）有告知受鑑定人鑑定進行方法以及可拒絕受測嗎？（實質知情同意）  

（2）受鑑定人有同意配合嗎？  

（3）實際施測的鑑定人有良好專業與相當經驗嗎？  

（4）鑑定設備品質良好、運作正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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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受鑑定人身心與意識狀態正常嗎？  

（6）鑑定時無不當外力干擾嗎？  

（三）鑑定的實質要件 

1. 鑑定之結果及其經過 

（1）有說明鑑定之緣由嗎？ 

有解釋鑑定方法論、理論依據，以及其限制嗎？ 

 

（2）有揭露鑑定之原始資料嗎？  

（3）有具體說明結論與鑑定過程所得資料之關聯性嗎？   

2. 鑑定的科學性標準 

（1）鑑定的技術或理論可否被客觀檢驗？  

（2）鑑定的技術或理論是否可以且曾經經過同儕審查與公開發表？  

（3）專家鑑定所依據的技術或理論，其已知或潛在的錯誤或偏差率為何？  

（4）鑑定所依據的技術或理論，是否有相當的控制標準？  

（5）鑑定的技術或理論，是否已經受到科學界普遍接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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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死聯盟於 �3�1�1�4年成立，希望有一天台灣能夠成為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漫長的對話及理解的過程，因此廢死聯盟的工作重點放在對話。

我們舉辦演講、論壇、影展等活動和社會大眾對話；用教育教材工作坊和老師對

話；用本土研究、民意調查跟政治人物對話；用專業訓練課程和法律人對話。!

除了這些溝通之外，廢死聯盟很大的工作重點在協助個案。美國前死囚

�G�s�f�e�e�j�f�!�M�f�f�!�Q�j�u�u�t6¦ZR_ö�ì��#—�•/FF‹Bì�Õp»�î�µP¥/F([(;�Õas4æ�¨�õ@É_DF,

�b�ä�í 目前我們正在全力救援的冤案包括：邱和順、鄭性澤、謝志宏等個案；也

尚有幾例被認為有可能是冤枉的案件正在研究分析中。!

除了冤案，我們相信每位被告都應該擁有公平審判的權利，因此也協助律師

進行相關法律工作。而從這些個案實務中，也能發現更多司改問題，進而和其他

團體共同促成改革。!

!

!  欲瞭解更多我們的工作，歡迎參閱廢死聯盟網站! ,--./001112-345.26782-1 !

!  欲掌握我們最新的動態，歡迎訂閱〈廢話電子報〉或關注台灣廢除死刑推動

聯盟! 9:;<= 臉書專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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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7台灣死刑判決報告：�2�1位精障死刑犯之判決分析》由廢死聯盟理事

高涌誠律師擔任召集人，法務主任林慈偉帶領死刑判決工作小組成員古進皓、吳

睿恩、初云亭、周經倫、洪晧瑜、張禎晏、張譽馨、梁惟翔、劉佶旻、慕宇峰、

潘欣梅、盧于聖、盧孟君、鍾鳳芝、蘇雍仁歷經 �5個月完成，沒有他們無私奉獻

及努力，這份報告無法完成。!

本報告要感謝侯廷昌法官、陳欽賢法官、楊添圍醫師、高涌誠律師、翁國彥

律師、高烊輝律師、黃致豪律師、梁家贏律師、薛煒育律師、李艾倫律師、鍾鳳

芝律師、張譽馨律師的協助，幫助死刑判決小組更進一步了解司法實務及精障死

刑判決的「眉角」，讓小組成員有足夠的背景知識以進行判決的閱讀及分析。!

特別感謝黃致豪律師為本報告寫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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